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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暂行规定根据铁道部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合同(99G35)要求，进行研究

和编制。 

本暂行规定共分五章，主要内容为：总则、术语和符号、线路测量、

桥梁测量、隧道测量，另有二个附录。 

暂行规定的基本测量精度和选用的测量方法，主要依据“八五”、“九

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专题——高速铁路线桥隧站设计参数与技术条件

的研究等有关成果吸取了京沪、秦沈测量的实践经验，也参考了国外高速

铁路线路测量规范。 

在执行本暂行规定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作实践，认真总结经验，

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及时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铁

道第四勘察设计院(武昌杨园，邮政编码：430063)，并抄送铁道部高速铁路

办公室(北京市复兴路 10 号，邮政编码：100844)，供今后修改时参考。 本

暂行规定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科技教育司负责解释。 

本暂行规定组织编写单位：铁道部高速铁路办公室。 

本暂行规定主编单位：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本暂行规定参编单位：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本暂行规定主要起草人：王汝南、陈仲华、喻文球、毕东风、林卫东、

王玉泽、申广博、李应红、刘云东、徐   立、戴建龙、肖   军、华德洪、

韩启孟、李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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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高速铁路工程测量的技术要求，保证工程测量质量，制定本

暂行规定。 

1.0.2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高速铁路铁道工程测量。 

1.0.3  高速铁路的平面坐标宜采用 1954 年北京坐标系。在测区内投影长度

的变形值不宜大于 2.5cm/km。根据测区所处地理位置和线路高程情况，可

按下列方法选定坐标系统： 

1  采用全国统一的高斯正投影 3°带平面直角坐标系统； 

2  采用投影于测区抵偿高程面的高斯正投影 3°带平面直角坐标系

统，或投影于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的任意中央子午线高斯正投影平面直角坐

标系统，或投影于测区抵偿高程面的任意中央子午线高斯正投影较窄带宽

平面直角坐标系统； 

3  桥梁控制测量和隧道控制测量，也可采用独立坐标系统，其高程投

影面可分别采用相应的平均高程面。 

1.0.4  高速铁路的高程系统应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当个别地段无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的水准点时，可引用其他高程或以独立高程起算，但在全线

高程测量接通后，应消除断高，换算成 1985 国家高程基准。有困难时亦应

换算成全线统一的高程系统。 

1.0.5  测量精度应以中误差衡量。极限误差(简称限差)规定为中误差的 2倍。

1.0.6  高速铁路测量中的三角测量、导线测量等级和测角精度，应符合表

1.0.6 的规定。 

表 1.0.6           三角测量、导线测量等级和测角精度(″) 

测量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测角中误差  0.7 1.0 1.8 2.5 4.0 

三角网(锁)的测角中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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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三角形角度闭合差(″)； 

       n——三角形个数。 

导线环(段)的测角中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1.0.6-2) 

 

式中  fβ——导线环(段)的角度闭合差(″)； 

N——导线环(段)的个数； 

n——导线环(段)的角度个数。 

1.0.7  水准测量等级和测量精度，应符合表 1.0.7 的规定。 

表 1.0.7                 水准测量等级和测量精度(mm) 

限         差  
水准测量  
等     级  

每千米水准

测量偶然中

误差 M△  
检测已测段

高差之差  
往返测  
不符值  

附合路线  
闭合差  环闭合差  左右路线高

差不符值  

二  ≤1.0 6 R  4 R  4 L  4 F  ——  

三  ≤3.0 20 R  12 R  12 L  12 F  8 R  

四  ≤5.0 30 R  20 R  20 L  20 F  14 R  

注：表中 R 为测段长度，L 为附合路线长度，F 为环线长度，均以千米计。  

各等级水准测量作业结束后，每条水准路线应以测段高差不符值，按

下式计算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 MΔ。 

                   (1.0.7) 

式中  Δ——测段高差不符值(mm)； 

n——测段数。 

1.0.8  各等级光电测距仪的测距限差，应符合表 1.0.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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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8                    测  距  限  差  (mm) 

仪器精度等级  测距中误差  同一测回  
各次读数互差  测回间读数较差  往返测平距较差  

Ⅰ  ＜5 5 7 

Ⅱ  5～10 10 15 

Ⅲ  11～20 20 30 

 

2mD 

注：mD 为标称精度。    

1.0.9  用全球定位系统 (GPS)测量时，应符合铁道部现行《全球定位系统

(GPS)铁路测量规程》(TB10054)的规定。用 GPS 测量加密国家大地点，代

替三角网、导线网进行平面控制测量和用动态 GPS 测量进行线路中线测量

时，其方向和长度应满足相应测量等级网角度和长度的精度要求。 

1.0.10  测量记录、计算成果和图表，应书写清楚，签署完善，并应复核和

检算，未经复核和检算的资料严禁使用。 

各种测量原始记录(包括磁卡、电脑的记录)、计算成果和图表应妥善保

存。 

1.0.11  高速铁路测量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结合各阶段工作

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制订相应的安全生产措施。 

1.0.12  各种测量仪器和工具应做好经常性的保养和维修工作，并定期检校

和鉴定。 

1.0.13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除应符合本暂行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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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高速铁路 

能够满足旅客列车最高运行速度大于 200km/h 的铁路。 

2.1.2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 

高速铁路主要工程竣工后，为控制线路中心位置测设在路肩上的永久

基本桩。 

2.2  主要符号 

2.2.1  总则 

m——测角中误差 

W——三角形角度闭合差 

fβ——附合导线或闭合导线角度闭合差 

MΔ——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 

2.2.2  线路测量 

n——置镜点数 

K——相邻水准点间线路长度 

R——地球平均曲率半径 

2.2.3  桥梁测量 

mL——桥轴线长度中误差 

ΔD——墩中心点位放样限差　 

N——桥梁跨数 

——桥轴线长度相对中误差 

2.2.4  隧道测量 

m——受洞外或洞内平面控制测量误差影响所产生在贯通面上的横向

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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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β——由于测角误差影响所产生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 

myL——由于测边误差影响所产生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 

RX——导线环在邻近隧道两洞口连线的一条侧边上的各点至贯通面的

垂直距离 

dy——导线环在邻近隧道两洞口连线的一条侧边的各边在贯通面上的

投影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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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 路 测 量 

3.1  GPS 测量 

3.1.1  各级 GPS 测量作业的基本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1.1 的规定。 

表 3.1.1        各级 GPS 测量作业的基本技术要求 

             级别  
 项目  B C D E 

卫星高度角(°) ≥15 ≥15 ≥15 ≥15 

有效卫星总数  ≥5 ≥4 ≥4 ≥4 

时段中任一卫星有效

观测时间(min) ≥30 ≥20 ≥15 ≥15 

时段长度(min) ≥90 ≥60 ≥45 ≥45 

观测时段数  ≥2 1～2 1～2 1～2 

数据采样间隔(S) 15～60 15～60 15～60 15～60 

 静  
 态  
 测  
 量  

PDOP 或 GDOP ≤6 ≤8 ≤10 ≤10 

卫星高度角(°) —  —  ≥15 ≥15 

有效卫星总数  —  —  ≥5 ≥4 

观测时间(min) —  —  5～20 5～20 

平均重复设站数  —  —  ≥1.5 ≥1.5 

数据采样间隔(S) —  —  5～20 5～20 

快  
速  
静  
态   
测  
量  

 

PDOP(GDOP) —  —  ≤7(8) ≤7(8) 

3.1.2  高速铁路线路测量，应首先利用 GPS 测量加密国家四等大地点，并

满足下列要求： 

1  GPS 测量加密的四等大地点，应选在沿线路方向离线路中线 100～200m、

稳固可靠且不易被施工破坏的范围内，并每隔 5km 左右布设能置镜、互相

通视的一对点，每对点间距离不宜小于 1km。 

2  加密的四等大地点，应埋设混凝土桩，其标志规格和埋设深度应符

合本暂行规定附录 A 的规定。GPS 测量应在混凝土桩稳(凝)固后进行。 3  

加密四等大地点应按 D 级网的技术要求进行测量，构成由四边形或大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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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形组成的带状网，并与不低于国家三等的大地点联测，其点位精度(方向、

距离)不应低于国家四等大地点的规定。 

3.1.3  高速铁路导线测量可采用 GPS 测量，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GPS测量的导线点应选在沿线路方向离线路中线 100～200m稳固可

靠且不易被施工破坏的范围内，点间距宜为 600～1000m，点位能置镜，相

邻点应互相通视。 

2  GPS 导线点应埋设混凝土桩，其标志规格和埋设深度应符合本暂行

规定附录 A 的规定。GPS 测量应在混凝土桩稳(凝)固后进行。 

3  GPS 导线应按 E 级网的技术要求进行测量，并与加密的四等大地点

进行联测构成附合网，其点位精度(方向、距离)不应低于高速铁路五等导线

测量的规定。 

4  后继测绘或其他工作需要加桩时，可用单支点形式测定，钉设方桩

及标志桩。 

3.1.4  交点及控制桩测量可采用 GPS 测量。 

GPS 测设的中线控制桩，间距宜为 200～400m，相邻点应互相通视。 

中线控制桩可用动态 GPS 测量先行定点，并钉设方桩及标志桩，再进

行静态测量，并与 GPS 导线线点联测构成附合网，其点位精度应满足高速

铁路线路中线控制桩贯通测量的要求。 

3.1.5  线路中线测量可采用动态 GPS 测量。 

3.2  导线测量 

3.2.1  导线测量应在 GPS 测量加密国家大地点的基础上按五等规定精度进

行。 

3.2.2  导线点应选在离线路中线 100~200m，且不易被施工破坏的范围内，

桩应稳固和易于长期保存。导线点的间距宜为 400~600m(困难时亦不得短于

200m)，地形平坦且视线清晰时，最大边长不宜大于 1000m，导线边长较短

时其相邻边长之比不宜小于 1∶3。导线点应埋设混凝土桩，其标志规格和

埋设深度应符合本暂行规定附录 A 的规定。导线测量应在混凝土桩稳(凝)

固后进行。 

后继测绘或其他外业工作需要加桩时，只能增设一个支导线点，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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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桩及标志桩。 

3.2.3  导线水平角应使用 DJ1 型或 DJ2 型经纬仪，或精度相当的全站仪，用

全测回法或方向观测法测量右角 2 测回。当使用光学经纬仪观测时，2 测回

间应变动度盘位置。同一测回的 2 个半测回间角值较差的限差和不同测回

间角值较差的限差，应符合表 3.2.3 的规定。在限差以内时，水平角角值取

用 2 测回的平均值。 

表 3.2.3                    水平角角值较差的限差(″) 

仪器型号 光学测微器  
2 次重合读数之差 

同一测回的 2 个半测回间角值较差

的限差或各测回同方向 2 倍视轴差

(2C)的互差 

不同测回间角值较差

　的限差或各测回同

　方向值互差 
DJ1 1 9 6 

DJ2 3 13 10 

3.2.4  导线边长采用Ⅰ级或Ⅱ级测距精度的全站仪或光电测距仪测量，读

数至毫米。 

3.2.5  全站仪、光电测距仪使用时，应符合本暂行规定附录 B 的规定。 

经纬仪、全站仪、光电测距仪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检校并符合下列规

定： 

1  经纬仪 

1）照准部旋转时，各位置气泡读数互差：DJ1 型仪器不应超过 2 格(按

两端气泡读数之和比较为 4 格)；DJ2 型仪器不应超过 1 格(按两端气泡读数

之和比较为 2 格)。 

2）光学测微器行差：DJ1型仪器不应超过 1″；DJ2型仪器不应超过 2″。   

3）照准部旋转时仪器底坐位移而产生的系统误差：DJ1 型仪器不应超过

0.3″；DJ2 型仪器不应超过 1.0″。 

4）水平轴不垂直于垂直轴之差的绝对值：DJ1 型仪器不应超过 10″；

DJ2 型仪器不应超过 15″。 

5）经纬仪 2 倍视轴差(2C)的绝对值：DJ1 型仪器不应超过 20″；DJ2 型

仪器不应超过 30″。 

6）光学对中器旋转 180°时，先后标定的 2 点应重合。 

2  光电测距仪(含全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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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尺频率的校正精度应高于 1×10-6。 

2）发射、接收、照准三轴之间应平行或重合。 

3）周期误差的振幅不应大于仪器标称精度中固定误差的 0.6 倍，检定

中误差不应大于 0.5mm。 

4）加常数的检定中误差不应大于仪器标称精度中固定误差的 0.5 倍；

乘常数的检定中误差不应大于仪器标称精度中比例误差系数的 0.75 倍。 

3.2.6  全站仪、光电测距仪测距时，距离和竖直角应往返各观测 2 测回。

各项限差应满足表 3.2.6 的要求。 

表 3.2.6                      距离和竖直角观测限差 

测距仪  
精度等级 

测距中误差  
(mm) 

同一侧回各

次读数互差  
(mm) 

测回间读数

互差(mm) 
竖直角指标

差较差(″)
竖直角测回

间较差(″) 
往返测平距

较差(mm) 

Ⅰ ＜5 5 7 

Ⅱ 5~10 10 15 
10 10 2mD 

   注：mD 为仪器标称精度。 

1  观测的斜距应加仪器常数改正和气象改正。 

记录气象条件的最小读数：气压读至 1mmHg(133.322Pa)；气温读至 0.5℃。

一般可在测站进行测记。当测边两端气象条件差异较大时，应在测站和反

射镜站分别测记。当测区平坦，气象条件差异不大时，也可记录上午和下

午的平均气压、气温。当使用全站仪时，也可将气象条件输入仪器，让仪

器自动进行气象改正。 

气象改正值的计算： 

1)标准大气条件下(t=0℃，P=101325Pa,e=0Pa)光的群折射率 ng 为 

     (3.2.6-1) 

式中   λ——真空中光波的有效波长，即测距仪的载波波长。TC1610

为 0.85μm。 

2)作业时气象条件下的实际群折射率 n 为 

 

                  (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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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α——空气膨胀系数，α=1/273.16； 

      P——大气压力(Pa)； 

e——水蒸气压力(Pa)，可忽略不计； 

t——作业时温度(℃)。 

3)仪器基准折射率 n。，是以仪器设计时采用的某一气象条件(P0、t0)计算

的大气折射率。其值为　 

                  (3.2.6-3) 

 

4)气象改正值为 

            ΔD=(n0-n)·D×10-6                                 (3.2.6-4) 

式中  D——测量斜距长(m)。 

2  改正后的斜距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换算为水平距离 

            S=D·SinZ                             (3.2.6-5) 

式中  S——水平距离(m)； 

D——改正后的斜距(m)； 

Z——天顶距。 

2)往返测的水平距离必须分别归算到同一高程面上，再进行比较。 

                   (3.2.6-6) 

式中   S0——线路平 均高程面上的平距(m)； 

S——反射镜高程面上的平距(m)； 

H——反射镜站高程(m)； 

H0——线路平均高程(m)； 

R——地球平均曲率半径，采用 6371000m。 

当往返测平距较差在表 3.2.6 允许范围时，边长采用往返测平均值。 

3.2.7  导线的起终点及每隔 5km 左右应与国家大地点(三角点、导线点)或其

他不低于四等的大地点、GPS 点联测，联测方法一般采用附合导线法，困

难时可采用三角形法等。 

3.2.8  导线测量限差应符合表 3.2.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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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导 线 测 量 限 差 

检测较差(″) 15 
水   平   角  

闭合差(″) 10 n  

检测较差(mm) 2 2 mD 

4km 1/12000 水平角未平差的相对

闭合差  5km 1/10000 

4km 1/24000 

长     度  

水平角平差后的相对

闭合差  5km 1/20000 

 注：n 为置镜点数，mD 为仪器标称精度。 

3.2.9  支导线点可用 1 测回测设，并在下一导线置镜点返测校核。其点位

误差与支导线全长的比值不应大于 1/10000。 

3.3  初测高程测量 

3.3.1  水准点高程测量应与国家三等或三等以上水准点，或者相当于国家

三等或三等以上水准点联测，一般 30km 宜联测一次，困难条件下，不应大

于 80km 联测一次，形成附合水准路线。 

高速铁路起终点或联络线，与另一铁路连接时，应确定两铁路高程系

统的关系。 

3.3.2  水准点应沿线路布设，一般地段每隔 2km 设一个，重点工程(大桥、

长隧)地段应根据实际情况增设水准点。 

水准点可与 GPS 点、导线点等控制点共用，也可单独设置。单独设置

水准点一般距线路中线宜为 100～150m。 

水准点应选在土质坚实，安全僻静，观测方便和利于长期保存的地方

埋设。 

水准点的埋石和式样应符合本暂行规定附录 A 的规定。 

3.3.3  水准点高程测量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1.0.7 所列四等水准测量的要

求。根据地形情况，在平原地区可采用水准测量，在山岳、丘陵地区可采

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方法。水准点高程取位至毫米。 

3.3.4  水准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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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准测量应使用精度不低于 DS3 型的仪器，水准标尺应用整体式双

面标尺。水准仪与水准标尺在使用前，必须检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水准仪视准轴与水准管轴在竖直面上的夹角(i 角)不应超过 20＂。   

2）水准仪光学测微器的效用应正确，其分划值的平均值与名义值不应 

超过 0.001mm。 

3）水准标尺的圆水准器气泡，当水准标尺位于垂直位置时应居中。 

4）水准标尺分划面弯曲差(矢距)，对于线条式因瓦水准标尺不得超过 

4mm，对于区格式水准标尺不得超过 8mm。 

5）水准标尺米间隔真长与名义长之差，对于线条式因瓦水准标尺不得 

超过 0.15mm，对于区格式水准标尺不得超过 0.5mm。 

6）区格式水准标尺分米分划误差不得超过 1.0mm。 

2  水准测量应采用中丝读数法，可采用 1 组往返或 2 组单程进行。往

返测(或 2 组单程)高差不符值，在限差以内时采用平均值。 

3  水准测量应采用尺台作转点尺承，观测应在标尺分划成像清晰稳定

时进行。若成像欠佳，应酌情缩短视线长度。测站的视线长度、视线高度

应按表 3.3.4-1 执行。 

表 3.3.4-1                  视线长度、高度(m) 

视线长度 
等级 

仪器类型 视距 
前后视距差 前后视距累  

计差 视线高度 

四等 DS3、DS1 ≤150 ≤3.0 ≤10 ≥0.3 

4  水准测量测站观测顺序为： 

后视(黑面)并记录视距，前视(黑面)并记录视距，前视(红面)，后视(红

面)或后视(黑面)并记录视距，后视(红面)，前视(黑面)并记录视距，前视(红

面)。 

当使用光学测微仪器和线条式因瓦水准标尺观测时，后视、前视可只

读基本分划，进行两次照准读数代替基本、辅助读数。 

测站观测读数限差应按表 3.3.4-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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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2                 测站读数观测限差(mm) 

等级  黑红面读数之差  黑红面观测高差之差 左右路线转点差 检测间歇点高差之差  

四  3 5 4 5 

因测站观测误差超限，在本站检查发现后，应立即重测。若迁站后发

现，则应从水准点或经检测符合限差的间歇点起始，重新观测。 

5  线路跨越江河、深沟，其视线长度超过表 3.3.4-1 规定，在 200m 以

内时可用一般方法进行观测，但在测站上应变换 1 次仪器高度，观测 2 次。

2 次高差之差不应超过 7mm，成果取用 2 次高差的中数。 

线路跨越江河、深沟其视线长度大于 200m 时，应根据跨河宽度和仪器

设备情况，选用四等跨河水准测量方法和精度施测，或采用光电测距三角

高程测量方法施测。 

跨河水准测量方法及其适用范围和观测测回数、限差的规定，应按表

3.3.4-3 执行。 

表 3.3.4-3         跨河水准测量观测测回数、限差 

序号  观测方法  最大视线长度 S
(km) 

单测  
回数  

半测回观测

组数  
测回高差  
互差(mm) 备注  

1 直接读尺法  0.3 2 1 16 

2 微动觇版法  1.0 4 1 50S 

测量  
方法见

GB12898 

3 测距三角高程法  2.0 8 3 40 S  
测量方法见

GB12897 

6  工作间歇宜在水准点上。否则，应选择 2 个可靠固定点作为间歇点，

并作出标记。间歇后工作、应先检测，当 2 个固定点高差的差数小于表 3.3.4-2

规定时，可继续观测。否则，必须从前一水准点起测。 

7  成果的重测与取舍应符合下列要求： 

1)凡超出规定限差均应进行重测。 

2)往返测高差不符值超限时，应先对可靠性较小的往测或返测进行整段

重测。 

3)2 组单程观测高差不符值超限时，可重测 1 单程，并与原测结果中符

合限差的 1 个单程取中数作为采用值；如重测结果与原测 2 个单程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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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差要求，则取 3 个单程结果的中数作为采用值；当重测结果与原测 2 个

单程结果都超限时，应分析原因，再重测 2 个单程，达到符合要求为止。 

4)由往返测(或 2 组单程观测)高差不符值计算的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

中误差 MΔ超限时，应分析原因，重测测段高差不符值较大的测段，以达到

符合要求为止。 

3.3.5  在山岳、丘陵地区采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可与平面导线测量合并进行。水准点的设置

要求、闭合限差及检测限差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3.3.2 条和第 1.0.7 条的规定。 

2  导线点应作为高程转点。高程转点间的距离和竖直角必须往返观

测，并宜在同一气象条件下完成。计算时应加入气象改正和地球曲率改正。

2 水准点间高差采用往返观测平均值。 

1)测距时应采用不低于Ⅱ级精度的测距仪，必须进行往返各 2 个测回，

距离取位至毫米，并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1.0.8 的规定。 

2)在山区和水域地段测距时，应在测程的两端同时测定气温，读至   

0.5℃，并在斜距中加入气象改正；平坦地区测程两端可不测定气温，但必

须测定在一个作业时间(上午或下午)内的平均气温。 

3)竖直角测量可采用中丝法，往返必须各 3 个测回，并应符合表 3.3.5

的规定。 

表 3.3.5          水准点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技术要求 

竖       直       角  
距离测回数  

测回数  
(中丝法) 

最大角值

(°) 
测回间较差

(＂) 
指标差互差

(＂) 

往返测高差

较差(mm) 
边长范围

(m) 

往返各  
2 测回  往返各 3 测回  15 5 5 40 D  200~700

注：D 为光电测距边长度，以千米计。 

3  前后视的棱镜应安置在支架上。仪器高、棱镜高应在测距前和测角

后分别量测 1 次，取位至毫米。2 次量测的较差不大于 2mm 时，取用平均

值。当 2 次量测的较差大于 2mm 时，应重新观测该测站成果。 

4  高程测量视线离地面或障碍物的距离不宜小于 1.5m。 

5  当往返测高差较差大于 40 D 时，必须往返重测 1 组，重测与原测

2 组高差之差小于 20 D 时，其结果取用 2 组高差的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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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加桩(中桩)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加桩高程测量可与水准点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同时进行。 

2  单独进行加桩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时，其高程路线必须起闭于水

准点，并符合加桩水淮测量的闭合限差和检测限差要求。高程转点间的竖

直角可用中丝法往返各观测一测回，并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3.3.5 条第 2、3

款的规定。 

3  加桩高程测量的距离和竖直角，可单向正镜观测 2 次，2 次之间应

改变棱镜高度，棱镜不能改变高度时，也可单向观测 1 测回。2 次或半测回

间高差之差在限差以内时取平均值。 

4  加桩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1.0.8 及表 3.3.6 的

规定。 

表 3.3.6         加桩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技术要求 

竖       直       角  
类别  距离测回数  

最大竖直角

(°) 测回数  半测回较差

(＂) 

半测回或 2 次

高差较差
(mm) 

高程转点  往返各 1 测回  30 中丝法往返  
各 1 测回  

12  

单向 2 次   
加桩  单向 1 测回  40 

单向 1 测回  30 
100 

3.3.7  加桩(中桩)水准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加桩水准测量采用单程水准测量，水准路线应起闭于水准点。导线

点应作为转点。水准转点高程取位至毫米，加桩取位至厘米。 

2  加桩水准测量应使用精度不低于原 S10 级的水准仪。 

3.3.8  一般三角高程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困难地段加桩高程测量也可采用一般三角高程测量，其三角高程

路线应分段起闭于具有水准高程的导线点，每段长度不宜大于 2km，但在

隧道顶的分段长度可增至 7km。 

2  采用一般三角高程测量时，转点间的竖直角应正倒镜往返观测 1 测

回。其较差在限差以内时取平均值。其观测要求应符合表 3.3.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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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一般三角高程测量观测要求 

仪器型号  竖直角 2 半测回间  
角值较差的限差  

往返观测高差  
较差的中误差  竖直角角值取位  

DJ2 30″  0.02S 1″  

DJ6 1′  0.04S 0.1′  

注：S 为边长，以百米计。  

3.3.9  高程测量的各项限差应符合表 3.3.9 的规定。 

表 3.3.9                    高程测量限差(mm) 

项          目  往返测高差  
不符值  

附合路线  
闭合差  检   测  

水准测量  
20 K  

（左右路线 14 R ）
20 L  20 K  

水准点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40 D  20 L  30 K  

水准测量   50 L  100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50 L  100 

困难地段   300 150 
加桩(中桩) 

一 般 三 角

高程测量  
隧道顶   800 400 

注：K 为相邻水准点间线路长，D 为边长，L 为附合路线长度，R 为测段长，均以千米计。 

3.4  地形测量 

3.4.1  地形图的基本等高距应符合表 3.4.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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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地 形 图 等 高 距 
比例尺  

基本等高距（m）  

地形等级  

1∶500 1∶1000 1∶2000 1∶5000 1∶10000

Ⅰ地面横坡 1∶5 以下  0.5 1 1 2 5 

Ⅱ地面横坡 1∶5～1∶3 0.5、1 1 1、2 2 5 

Ⅲ地面横坡 1∶3～1∶1.5 1 1、2 2 5 10 

Ⅳ地面横坡 1∶1.5 以上  1 2 2 5 10 

注：同一测区的同一种比例尺地形图，宜采用同一种基本等高距。  

3.4.2  地形图的图例符号和图样画法应符合铁道部现行《铁路工程制图图

形符号标准》(TB/T10059)和《铁路工程制图标准》(TB/T10058)的规定。 

3.4.3  地形点的分布及密度，应能反映地形、地貌的真实情况，满足正确

插入等高线的需要。在图上的点间距：当地面横坡陡于 1∶3 时，不宜大于

15mm；地面横坡为 1∶3 及以下时，不宜大于 20mm。地形点的高程取至分

米。 

3.4.4  地物点在图上的点位中误差：当测图比例尺为 1∶500～1∶2000 时

不应大于 1.6mm；测图比例尺为 1∶5000～1∶10000 时，不应大于 0.8mm。 

3.4.5  观测地形点时，竖直角不应大于 30°，观测距离应符合表 3.4.5 的规

定。 

表 3.4.5                     最大观测距离(m) 

测图比例尺  竖直角＜12° 竖直角≥12° 

1∶500 100 80 

1∶1000 200 150 

1∶2000 350 300 

1∶5000 400 350 

1∶10000 600 600 

3.4.6  地形测量宜以导线点作测站，必要时，可设置独立地形转点。在地

貌、地物复杂处，设置独立地形转点不能测出少量隐蔽地形时，可连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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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第二个地形转点。地形转点应作记录。 

地形转点可用光电支导线法亦可用经纬仪视距法或交会法测设，用正

切法上点。从导线点上设置独立地形转点，不再连续设置第二个地形转点

时，可直接点绘地形转点。 

测设地形转点时，其竖直角不应大于 25°，距离不应大于本暂行规定

表 3.4.5 规定的观测距离的 2/3。当用交会法测设地形转点时，距离可不受

上述限制。但交会角不应小于 30°并不应大于 150°。 

当用全站仪数字化测图时，本条规定可适当放宽。但视距长度不宜大

于 700m。 

地形转点应用正倒镜往返观测，其不符值在限差以内时取平均值。正

倒镜往返测不符值限差规定为： 

水平角：2′ 

距  离：
200
S  (S 为边长，以米计) 

竖直角：2′ 

高  差：
500
S  (S 为边长，以米计) 

3.4.7  在测站上作业前，应核对后视点的距离和高程，并应重测前站所测

的明显地物点或数个测点进行检查。观测时间较久及移站前均应检查后视

方向。 

3.4.8  地形图的测绘方法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各种比例尺的地形测绘可采用全站仪数字化测图法，经纬仪视距

法、平板仪测量法、经纬仪和小平板联合测量法及其他能达到本暂行规定

基本精度要求的测绘方法。 

2  仪器的设置及测站上的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仪器对中偏差：平板仪不应大于图上的 0.05mm；经纬仪按一般要求

对中。 

2)以较远的一点标定方向，其他点进行检核。平板仪测绘时检核偏差不

应大于图上的 0.3mm，经纬仪测图时归零差不应大于 4′。 

3)采用经纬仪配量角器测图。当定向边长在图上小于 10cm 时，应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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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边长。 

3  在测绘地物、地貌时，必须遵守“看不清不绘”的原则。地形图上

的线划、符号和注记应在现场完成。 

3.4.9  全站仪数字化测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野外数据采集要求： 

1)仪器对中误差不得大于 5mm。 

2)数据采集开始前和结束后，应对后视点的距离和高程进行检核，距离

较差不得大于 0.1×测图比例尺分母×10-3(m)，高程较差不得大于 1/6 基本

等高距。检测结果超限时，本站已测的碎部点必须重测。 

3)仪器高和棱镜高应量至厘米。施测地物点时，若棱镜偏离地物点大于

5cm，应加偏心改正。 

4)数据采集编码宜采用“地形码+信息码”的形式，且可采用国家现行

《1∶500、1∶1000、1∶2000 地形图要素分类与代码》(GB14804)规定的标

准编码。 

5)每站应绘制草图。草图上标注的测点编号应与仪器记录的测点编号一

致；测点的地形码应与草图绘制的符号对应：地形图上需注记的各种名称、

地物属性、相互关系等，草图上必须标记正确、清楚；绘制等高线的地形

点在草图上应连成地性线。 

6)一天或一阶段采集工作完成后，应对照草图检查所采集的数据。发现

矛盾，应按实地情况修改草图或修改数据记录中的测点编号、地形码和信

息码，严禁修改记录中的观测数据，但必须删除作废记录和补充实测时来

不及记录的调绘点的数据。 

7)检查修改后的数据应及时存盘和备份。 

2  数据处理和图形编辑规定： 

1)野外数据经计算机解码、分流、平差和处理后，应生成控制点坐标文

件、碎部点文件和图形文件。 

2)图形文件中的数据应分层存放。分层可按表 3.4.9 的规定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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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9                    数  据  分  层 

层             名  层             号  

测量控制点  1 

居民地  2 

工矿建筑物  3 

交   通  4 

管   线  5 

水   系  6 

境   界  7 

地   形  8 

植   被  9 

注   记  10 

3)图形编辑应根据编辑样图和草图，按照国家现行《1∶500、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GB7929)和本暂行规定第 3.4.10 条的规定确定修改和

增删内容，进行分层编辑和相关层编辑。 

4)数据文件格式可根据单位内部数字化测图的方便，灵活选定。也可按

国家现行《大比例尺地形图机助制图规范》(GB14912)的规定执行。 

3.4.10  地形测绘的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三角点、水准点应测出其位置并注明编号及高程。 

2  各类建筑物应分别测绘。当距离线路较远，定线不可能穿过密集的

建筑物时，可只绘出总外廓。 

3  省、县、乡等行政区划界线。 

4  树林、竹园、果园、菜园、稻田、旱地、荒地、苗圃等各种植被及

其他地类界。 

5  铁路、公路、大车路、小路并注明去向，铁路、公路并应注明公里

标的位置及里程。 

6  各种电力线、通信线、管线、电缆及各种栅栏、地下管线、检修井

等。 

7  池塘、沟渠、河流(注明河名、流向及通航情况)、泉、井、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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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桥梁、虹吸管、提灌设备等。 

8  明显的不良地质分界线和坟地范围(注明座数)。 

9  村镇名称、地名及国家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 

10  其他各种地貌、地物，当不能按实际情况测绘时，均按规定图例

描绘。 

11  使用航测地形图时，应按上述内容进行现场核对、修正，必要时应

进行现场补测。 

3.4.11  等高线高程中误差应符合表 3.4.11 的规定。 

检查时高程中误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用高精度方法检查时 

mh=
n

2
hΣΔ                     （3.4.11-1） 

 

当用同等精度方法检查时 

mh=
n2

2
h1ΣΔ                       (3.4.11-2) 

 

表 3.4.11                  等高线高程中误差(m) 
垂直于等高线的地面横坡  

测图比例尺  
1∶5 以下  1∶5～1∶3 1∶3～1∶1.5 1∶1.5～1∶1 

1∶500 0.25 0.5 0.75 1.0 
1∶1000 0.5 0.75 1.0 1.5 
1∶2000 0.75 1.5 2.0 3.0 
1∶5000 1.0 2.0 3.0 5.0 

1∶10000 2.0 4.0 6.0 10.0 

注：森林隐蔽等特殊困难地区可按本表规定值的 1.5 倍计。  

式中 mh——检查时高程中误差(m)； 

Δh——高精度检查点的高程与图上内插高程之差(m)； 

Δ1h——同精度检查点的高程与图上内插高程之差(m)； 

n——同一地面横坡的检查点数。 

3.5  交点及控制桩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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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定测放线应根据初测 GPS 点、导线点或其他等级相当的大地点，采

用极坐标法进行放设测量。 

3.5.2  直线上的转点、曲线上的交点或副交点、直缓、缓圆、曲中、圆缓、

缓直及加密点等控制桩的测设，宜使用Ⅰ级测距精度的全站仪、光电测距

仪直接观测定点，并钉设方桩及标志桩，最后对测点应观测两测回，取平

均值，计算测点实测坐标，以便中线加桩测量。 

3.5.3  控制桩应从导线(或 GPS)点直接测设，特殊困难情况下不能通视时，

可以从导线(或 GPS)点上转 1 站(转点要返测)，并观测 2 测回测设。 

3.5.4  控制桩测设的水平角角值较差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3.2.3 规定，距离

和竖直角各项限差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3.2.6 要求。 

3.5.5  控制桩间应通视，困难情况下应单向通视。控制桩间距离宜为 200～

400m，困难时，亦不得短于 100m，并应设在便于置镜和中线测量的地方。

3.5.6  控制桩应作贯通测量，并应与导线(或 GPS)点在不大于 5km 范围内

进行联测，联测时后视不得取用短边。水平角采用全测回法测量右角，观

测一测回，当使用光学经纬仪时，2 个半测回间应改变水平角方向值，2 个

半测回间角值较差的限差为 15″。边长测量可用Ⅰ级或Ⅱ级测距精度全站

仪或光电测距仪进行；距离和竖直角应往返各观测 1 测回，距离 1 测回读

数 2 次，距离和竖直角的测量限差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3.2.6 的规定，在限

差以内时取平均值；边长采用往测平距，返测仅共校核。 

3.5.7  控制桩贯通测量闭合差的限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平角闭合差：fβ≤15 n (″)，n 为测角个数； 

距离相对闭合差：ΔL/L≤1/15000(水平角平差)。 

3.5.8  控制桩贯通联测后，应逐一根据测设时的各桩坐标计算前视点联测

坐标，并与测放时的各桩坐标相比较，两者的点位误差的限差每百米不应

超过 1 厘米，在限差以内时采用测放的桩位坐标，超过限差时，应重测并

查明原因。 

3.5.9  交点、副交点和中线上的控制方桩，一般应固桩。固桩要求应符合铁

道部现行《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附录 A 规定。 

3.6  中线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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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高速铁路引入既有线接轨站应注明里程关系。 

3.6.2  中线上应钉设公里桩和加桩，并宜钉设百米桩。当与中线控制桩贯

通测量合并进行时，应先进行控制桩贯通测量。直线上中桩间距不宜大于

50m；曲线上中桩间距宜为 20m。如地形平坦，圆曲线内的中桩间距可为

40m。圆曲线内的中桩里程宜为 20m 的整倍数。在地形变化处或根据设计

需要，应另设加桩，加桩一般设在就近整米处。 

3.6.3  高速铁路定测中线，在左右线并行时，应以左线钉设桩橛，并标注

贯通里程。在绕行地段，两线可分别钉桩，并分别标注左右线里程。 

3.6.4  直线上转点控制桩贯通测量中，当水平角为 180°±15″以内时，可

视为直线，也可用经纬仪定向、钢卷尺拉链，按控制桩分段加桩。 

中桩点位误差的限差，纵向应为
2000
S +0.1(S 为转点至桩位的距离，以

米计)，横向应为 10cm。 

3.6.5  曲线测设可采用任意点置镜极坐标法或偏角法。 

测设曲线中桩需要另行设置转点时，应用 2 测回定点，并钉设转点方

桩。当转移置镜点多于 1 个时，应与曲线控制桩闭合，其闭合点位误差的

限差不应超过 5cm。 

采用偏角法测设曲线中桩时，应与曲线控制桩闭合，其闭合差的限差，

纵向应为
2000

1
，横向应为 10cm。 

3.7  定测高程测量 

3.7.1  定测时应对初测水准点逐一进行检测，其不符值在 30 K 以内时，采

用初测成果。当超出限差应在确认初测水准点有误时，方能更改。当系附

合水准，则应在附合路线范围内重新平差。 

3.7.2  长度在 300m 以上的桥梁、500m 以上的隧道和大型车站的两端及其

范围内，均应设置适当密度的水准点。初测设置的水准点间距太长、远离

线路或离线路太近易被施工破坏时，应予增设或迁移，并与邻近水准点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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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设水准点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3.3 节的有关规定。 

3.7.3  中桩高程测量应起闭于水准点，其闭合限差应为 50 L。中桩高程应

观测 2 次，其不符值不应大于 10cm，取位至厘米。 

中桩高程可采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各项要求和限差应符合本暂

行规定第 3.3.6 条的规定。 

隧道顶和个别深沟的中桩高程，亦可采用一般三角高程测量，其要求

和限差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3.3.8 条的规定。 

3.8  横断面测量 

3.8.1  横断面施测宽度和密度，应根据地形、地质情况和设计需要确定。

宜在曲线控制桩、百米桩和线路纵、横向地形明显变化处测绘横断面。在

大中桥头、隧道洞口、挡土墙等重点工程地段及不良地质地段，横断面应

适当加密。 

3.8.2  横断面测量可采用水准仪绳尺法、经纬仪绳尺法、光电测距仪法。 

3.8.3  横断面图纵、横向比例尺应采用 1∶200。地面线应在现场点绘；当

采用光电测距仪法，测量数据自动记录时，亦可室内绘图。 

3.8.4  横断面测量的检测限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高程  0.1(L/100+h/10)+0.2(m)； 

距离  L/100+0.1(m)。 

式中  h—检测点至线路中桩的高差(m)； 

      L—检测点至线路中桩的水平距离(m)。 

3.9  施工复测 

3.9.1  施工复测前，施工单位应检查线路测量的有关图表资料，会同设计

单位进行现场桩橛交接。 

桩橛包括 GPS 点、导线点、水准点以及直线和曲线上的控制点等。 

在施工复测时，应对全线 GPS 点的坐标、导线点的右角、导线点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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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以及水准点的高程进行全面复测。 

3.9.2  GPS 点的施工复测应按铁道部现行《全球定位系统(GPS)铁路测量规

程》(TB10084)和本暂行规定第 1.0.9 条执行。 

3.9.3  导线点、水准点施工复测的精度和要求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3.2 节、

第 3.3 节的规定，导线测量采用五等，水准测量采用四等。当复测结果与设

计单位提供的勘测成果不符时，必须重新复测。当确认设计单位勘测资料

有误或精度不符合规定要求时，则应与设计单位协商对勘测成果进行改正。

复测结果与设计单位勘测成果的不符值在下列规定范围内时，可采用设计

单位勘测成果。 

水平角  检测较差 15″； 

        闭合差 10 n″。 

距离    导线边长 2 2 mD(同一高程面)；  

        相对闭合差 1/10000(角度未平差)； 

水准点  30 K 。 

3.9.4  导线点和水准点施工复测的仪器、工具，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3.2 节

和第 3.3 节的有关规定。 

3.9.5  需要移设或增设导线点、水准点时，其点位设置、测量方法以及精

度要求，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3.2 节、第 3.3 节的有关规定。 

3.9.6  中线上的直线控制点、曲线交点或副交点、直缓、缓圆、曲中、圆

缓、缓直等桩橛，以及中线加桩，均应按本暂行规定第 3.5 节和第 3.6 节的

要求，重新测设或复测。并可在施工前设置护桩，护桩应固桩。固桩的要

求应符合铁道部现行《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附录 A 的规定。 

3.9.7  中线上重新设置的桩橛以及中线加桩，应按本暂行规定第 3.7 节的要

求施测中桩高程。 

3.9.8  线路横断面复测时，横断面的间距应根据地形情况和控制土石方数

量的需要确定，填挖零点断面必须测绘。测绘的精度和要求应符合本暂行

规定第 3.7 节的规定。 



 

- 26 - 

3.9.9  施工取土坑、弃土堆、施工便道和附属工程所占用的农田，应进行

实地调查测绘，并应标记农田类别(水田、旱地、果园、菜地等)及所属乡或

村的分界线。 

3.9.10  施工需要拆迁的建筑物，应进行实地调绘，并列表填写建筑物类别、

数量及所属单位等。建筑物面积可用皮尺丈量。 

3.10  施工放样 

3.10.1  线路路基施工放样的边桩可根据地形的难易情况，采用断面法或逐

渐接近法测设，并应在施工范围以外设置方向控制桩 1~2 个，测设边桩的

限差为 1/200。 

3.10.2  挡土墙、护坡等工程的施工放样，应符合设计要求。结构尺寸误差、

基底及顶部高程误差均不应大于 5cm。 

3.11  竣工测量 

3.11.1  竣工测量应进行线路中线外移控制基桩测量、高程测量和横断面测

量，并贯通全线的里程和高程。 

3.11.2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可按每 200m 设置一个，曲线上的直缓、缓圆、

曲中、圆缓、缓直各增设一个。线路中线控制基桩距线路中线的外移距离

一般为 3~4m，线路中线控制基桩应设置混凝土桩，并符合本暂行规定附录

A 的规定。 

3.11.3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在直线部分宜设在下行线左侧路肩上，曲线部

分宜按上、下行线分别设置。在一条线路上线路基桩的外移距离宜相等；

如遇障碍物，外移距离可适当增减，但增减值应相等。 

3.11.4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的测设，应按导线点、GPS 点，采用极坐标法，

按线路中线法线方向点施测。其要求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3.5 节的规定。 

3.11.5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测设后，应进行中线贯通测量。贯通测量后，线

路、桥梁、隧道的中线应相符合，其位置应满足路基宽度和桥梁、隧道等

建筑限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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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线路中线贯通测量的加桩设置，应满足编制竣工文件的需要。曲线

起终点、道岔中心、变坡点、竖曲线起终点、立交道中心、桥涵中心、大

中桥台前及台尾、隧道进出口、隧道内断面变化处、车站中心、支挡工程

的起终点和中间变化点、道碴厚度变化点、跨越线路的电力线、通信线和

地下管线中心等处均应设置加桩。 

3.11.7  线路中线贯通测量的方法和精度要求，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3.5

节～第 3.7 节的有关规定。但路基高程误差和曲线横向闭合差，均不应大于

5cm。 

3.11.8  高程竣工测量时，应将水准点(含施工增设的水准点)按原测设精度

移设于接近线路的稳固建筑物或岩石上(如桥台或涵洞的帽石上)。如无上述

条件时，可结合线路中线控制基桩埋设永久性混凝土水准点，其设置应符

合本暂行规定附录 A 的规定。水准点应每隔 1~2km 设置一个，并应绘制水

准点布设平面草图及描述其位置。 

3.11.9  横断面竣工测量时，路基宽度不得小于设计宽度；侧沟、天沟的深

度、宽度与设计值之差不得大于 5cm；路堤护道宽度与设计值之差不得大于

10cm。对不符合要求且误差超限者应进行修整。 

3.11.10  区间线路应贯通封闭。在路堤坡脚外 1m(有护道时为护道外 1m，

设排水沟时为排水沟外 1m)及路堑堑顶外 1m(有天沟时为天沟外 1m)处设置

防护屏障，且封闭至桥台锥体护坡或隧道洞门端墙。并在每隔 500 米处设

置“严禁入内”标志。 

在综合维修基地(工区)及车站等处、应设置维修设备进、出口。 

3.11.11  根据用地界宽度埋设地界桩。在直线上每 200m、曲线上每 40m、

缓和曲线起终点及地界宽度变化处的两侧用地界上均应埋设地界桩。 

3.12  测绘成果计算及整理 

3.12.1  采用附合导线计算长度相对闭合差时，应将导线的坐标增量和，首

先改化至相应的投影面(大地水准面、测区抵偿高程面)，再改化至高斯平面

后，计算坐标闭合差。两次改化后的坐标增量和，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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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XS=Σ△X+(Y 2
m /2R2-Hm/R)Σ△X            (3.12.1-1) 

Σ△YS=Σ△Y+(Y 2
m /2R2-Hm/R)Σ△Y            (3.12.1-2) 

式中  Σ△XS ——  改化后的纵坐标增量和(m)；  

      Σ△YS —— 改化后的横坐标增量和(m)； 

      Σ△X —— 导线的纵坐标增量和(m)； 

      Σ△Y —— 导线的横坐标增量和(m)； 

      R —— 地球平均曲率半径，采用 6371000m； 

      Ym —— 导线距中央子午线的平均距离； 

      Hm —— 导线至大地水准面或抵偿高程面的平均高程。 

3.12.2  导线与不在同一投影带的国家大地点(三角点、导线点)或按国家四

等大地点精度加密的 GPS 点联测时，应将国家大地点或 GPS 点的坐标换带，

以便于计算导线闭合差。 

3.12.3  附合导线、闭合导线计算时，可采用简易平差或严密平差。 

3.12.4  导线水平角闭合差与测角中误差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附合导线及闭合导线的水平角闭合差应按下式计算，并满足本暂行

规定表 3.2.8 的要求。 

fβ=α′K           -ΑK                   (3.12.4) 

式中  α′K           —— 导线测量推算的坐标方位角； 

      αK —— 联测前所得的坐标方位角。 

2  附合导线及闭合导线测量结束后，应按本暂行规定式(1.0.6-2)以每

段水平角闭合差计算导线测量的测角中误差。当计算的测角中误差超过本

暂行规定表 1.0.6 规定(m＞4″)时，应分析原因，重测水平角闭合差较大的

测段，达到测角中误差满足要求为止。 

3  导线水平角闭合差在限差以内时，宜进行平差。平差时可将闭合差

平均分配在各个水平角中。 

3.12.5  附合导线、闭合导线或线路中线与导线闭合，当长度相对闭合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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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差以内时，坐标闭合差可按坐标增量进行平差。 

3.12.6  每条水准路线测量结束后，应先按本暂行规定式 1.0.7 计算每千米

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 M△。当计算的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超过本

暂行规定表 1.0.7 规定(M△＞5mm)时，要分析原因，重测往返测高差不符值

较大的测段，达到 M△满足要求为止。 

水准路线或三角高程路线的高程闭合差，在限差以内时应按距离比例

平差。 

3.12.7  GPS 测量的资料整理，应符合铁道部现行《全球定位系统(GPS)铁

路测量规程》(TB10054)的规定。 

3.12.8  地形原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坐标格网的长度误差及导线点在图上的点位误差均不应大于

0.3mm；坐标格网的对角线及导线点点间的图上长度误差均不应大于

0.4mm。 

2  导线点应按导线里程前进方向从左至右绘于地形原图上，按坐标格

网拼接图纸。 

3  复核地形原图应检查： 

1)测绘宽度应满足设计需要； 

2)地形转点的位置； 

3)等高线的位置和地形点的高程应相符，内插等高线的位置应正确合

理； 

4)计曲线(粗等高线)间距大于 4mm 时，应加绘首曲线(细等高线)； 

5)水准点的高程和位置。 

4  清绘地形原图(白纸测图)所用的颜色：  

1)坐格格网用红色； 

2)初测导线、定测中线、水准点等资料及注字用红色； 

3)等高线及天然悬崖、陡坡、沙漠、河滩等用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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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路用黄色； 

5)农田植被等用绿色； 

6)河流、湖泊、水塘、泉源、沟渠等用蓝色； 

7)其他用黑色。 

5  地形底图可选用厚 0.1mm 左右的橡皮纸，亦可选用厚 0.07~0.1mm，

经过热定型处理、变形率小于 0.2‰的聚酯薄膜。 

3.12.9  线路平面透明腊纸图应按地形原图的内容描绘，并满足下列要求：  

1  应减少图纸的折叠次数；  

2  比较线应标明起终点里程并注明接线关系； 

3  线路中线上的等高线高程应与线路中桩高程相符； 

4  图上宜每隔 0.4m 注记一排计曲线的高程，等高距改变处应加注高

程； 

5  地形点高程可不描绘，在悬崖上下，山顶、洼地、鞍部、沟底及平

坦地区等处宜适当描绘。 

3.12.10  全站仪数字化测图应提供数字化地图软盘和计算机输出的线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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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桥 梁 测 量 

4.1  一般规定 

4.1.1  特大桥、大桥的平面和高程施工控制测量应按本章规定执行。凡未

包括的内容，均按铁道部现行《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办理。 

4.1.2  桥梁平面控制测量，应结合桥梁长度、平面形状和地区地形环境等

条件，可选用 GPS 测量、三角网测量、导线测量。 

4.1.3  桥梁测量工作开展前应按下列要求搜集桥址地区已有的测量资料：  

1  近期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及所属系统。 

2  国家和地方系统的三角点、导线点和水准点资料及系统间的换算关

系。 

3  桥梁设计所采用的高程系统与铁路、公路、水文、水利、电力及航

运等有关部门的高程换算关系。 

4  桥梁测区高程异常图。 

4.1.4  桥梁测量中应建立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桥中线(曲线桥为起端切线)应为 X 轴，里程增加方向为其正向；由

X 轴顺时针旋转 90°的方向应为 Y 轴正向。 

2  起算点的里程值可自行设定。 

3  定测与初测的里程系统应保持一致。 

4.1.5  桥址控制点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联测： 

1  两岸桥位控制点宜与线路测量采用系统或国家和地方系统的三角

点、导线点和水准点进行联测。 

2  当线路测量已先行通过桥址时，桥中线应与线路中线控制桩进行联

测，以取得里程和高程的换算关系。当为多线桥时，应按贯通的中线线别

和冠号进行联测，当其他线不与贯通线平行时，应分别联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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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精密测量的控制点必须安全稳定，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检测。控制点标志应清晰准确。 

4.1.7  桥梁施工控制网精度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控制的主网中，跨河的轴线边和最弱边的边长中误差均不应大于

10mm。 

2  高程控制网中，跨河两水准点间高差的中误差不应大于 2mm。 

4.2  GPS 平面控制测量 

4.2.1  控制网的布网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控制网应控制全桥(包括正桥和引桥)的长度和方向，应将标定正桥

主轴线上的控制点及引桥轴线上的各控制点纳入控制网，对双线桥梁应控

制左线中线。 

2  在正桥的轴线方向上，除桥址控制点外，每岸至少应设置 1～2 个

方向控制点。 

3  根据桥址附近地形情况，按照桥墩交会对控制点的位置要求，控制

点应在两岸和桥轴线两侧布设。控制点至桥轴线的垂距不宜小于桥轴线长

度的 0.6 倍。 

4  控制网应由三角形或大地四边形组成，各控制点应与桥轴线点直接

构成 GPS 基线向量的观测值，每个点至少应有 2 条 GPS 基线向量的观测值，

多数点应有 3 条以上 GPS 基线向量的观测值。 

5  控制网的相邻点间宜相互通视。困难时，每个点至少应与 2 个控制

点通视。 

4.2.2  桥梁 GPS 控制测量应根据估算的桥轴线长度相对中误差，按表 4.2.2

确定 GPS 网的测量精度等级，进行测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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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桥梁控制网等级和精度 

估 算 的 桥 轴 线 长 度  
相对中误差  ＜1/200000 1/50000～1/200000 ＞1/50000 

测量等级  B C D 或 E 

4.2.3  各级 GPS 测量作业的基本技术要求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3.1.1 的规

定。 

4.2.4  桥梁 GPS 测量应记录天气状况，B、C 级测量还必须同时观测气象元

素。气象元素的观测方法与要求及气象仪表的检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全

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的规定。 

4.2.5  桥梁 GPS 控制网的基线向量应在不同的日期或不同卫星组情况下，

采用不同的天线高度进行观测。 

4.2.6  桥梁 GPS 基线解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线解算一般采用双差相位观测值和三差相位观测值。作为起算值

的卫星坐标一般由广播星历确定，有条件时宜用精密星历确定。 

2  基线解算中起算点应有 WGS-84 坐标。起算点坐标精度：B、C 级

网不宜低于 20m；D、E 级网不宜低于 25m。 

3  基线解算所需的起算点坐标可由 GPS 网的基准点用坐标向量传算

求得。基准点的坐标应按下列优化顺序采用： 

1)国家 A、B 级 GPS 控制点或行业等级 GPS 控制点的 WGS-84 坐标； 

2)根据国家测绘主管部门提供的转换参数，将国家高等级控制点坐标转

换为 WGS-84 的坐标值； 

3)2～3h C/A 码伪距和广播星历绝对定位结果的 WGS-84 坐标的平均

值。 

4  快速静态模式测量的基线必须采用合格的双差固定解作为基线解

算的最后结果。 

5  各级 GPS 观测值均应加入对流层改正。单频接收机的观测值还应加

入电离层改正。 

4.2.7  桥梁施工 GPS 控制测量的数据后处理，应在 GPS 网整体无约束平差

的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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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进行无约束平差时，应选择一个 GPS 点为网的基准点，基准点一般

选取工程始端轴线上的控制点。其 WGS-84 坐标测定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4.2.6 条的规定。 

4.2.9  施工坐标可采用工程椭球直接投影法(见《全球定位系统(GPS)铁路测

量规程》(TB10054-97)的附录 N)或其他适用的方法计算。 

4.3  三角网控制测量 

4.3.1  桥轴线长度测量的精度可按表 4.3.1-1 所列公式进行估算。 

表 4.3.1-1          桥轴线长度测量精度估算 

序
号  梁   类   型  

跨度  

类型  
估  算  公  式  符号含义  

1 钢筋混凝土梁   mL= ND

2
Δ

 

单联(跨) ml=
22

12
1 δ+Δn  

多联  

等跨  
mL=ml N  2 连续梁及长跨(l＞64m)结

合梁 

多 联 不
等跨  mL= L++

2
2

1
2

11 mm  

mL、ml—桥轴线(两桥台间)
长度相对中误差
(mm)；  

l—梁长；  

N—联(跨)数；  

n—每联(跨)节间数；  

Δ D—墩中心的点位放样
限差为 10mm；  

Δ l—节间拼装限差，为
2mm；  

δ—固定支座安装限差，
为 7mm。  

在估算桥轴线长度相对中误差时，设计连续梁或长跨结合梁的梁端预

留申缩空隙，不考虑在测量允许误差之内。 

长度在 2000m 以下的短跨简支梁桥，当桥式尚未确定时，可按 

表 4.3.1-2 估算桥轴线长度相对中误差，桥式确定后，应按表 4.3.1-1 

规定的公式重新估算。 

表 4.3.1-2                按桥长估算桥轴线精度 

桥     长(m) 桥轴线长度相对中误差  

＜200 1/10000 

200～500 1/20000 

＞500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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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桥轴线边的图形权倒数应按下式估算： 

2
6

22

)
104343.0

(

)()(1

×

−
=

μ
b
m

L
m

P

bL

               (4.3.2) 

式中  
L
mL  —— 桥轴线长度相对中误差；  

b
mb m —— 基线(综合)相对中误差； 

μ —— 方向观测的单位权中误差(″)。 

4.3.3  桥梁三角网的等级和精度应符合表 4.3.3 的规定 

表 4.3.3             三角网等级和精度 

等级  
测角中误差  

(″) 

桥轴线相对  

中误差  

最弱边相对  

中误差  
基线相对中误差  

一  0.7 1/175000 1/150000 1/400000 

二  1.0 1/125000 1/100000 1/300000 

三  1.8 1/75000 1/60000 1/200000 

四  2.5 1/50000 1/40000 1/100000 

4.3.4  三角网图形的布设应满足控制精度和观测条件的要求，并使其在施

工测量中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首级控制网可为测角网、测边网或边角网，图形应刚强、简单。亦可

根据需要增设插入点或精密导线点，作为次级控制点。 

当边角网或精密导线网平差时，角边观测值宜采用下列公式定权 

Pβ=1                  (4.3.4-1) 

PD= 2

2

Dm
mβ                  (4.3.4-2) 

式中  mβ  —— 测角中误差； 

mD —— 边长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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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三角网的求距角不宜小于 30°，困难情况下不宜小于 25°，菱形网

或中点多边形网的三角形应接近等边。 

4.3.6  桥轴线应为三角网的一条边，与基线一端连接，并宜近于垂直。 

在桥轴线方向上，每岸应至少设立 1～2 个方向控制点。轴线控制点必

须纠正到设计轴线上，其间距必须精密测定。方向控制点宜设于轴线上地

势较高处，否则应设高标。 

4.3.7  三角点应选择在土质坚实、通视条件良好处，宜设在制高点上，并

宜按施工水准点的要求测定高程。 

4.3.8  三角测量觇标的形式，应根据桥址地区的地形、地物情况和三角点

间的距离，采用寻常标或者双锥标，且宜采用附有活动标心的金属或木质

觇标。有条件时，可埋设附有强制归心装置的观测墩。 

4.3.9  三角测量观测过程中，必须对使用的光学对中器、简易三角架的圆

水准器等精密对点设备，经常进行检查和校正。观测中应采取措施削弱对

点误差对观测结果的影响。 

4.3.10  用全站仪或光电测距仪测量三角网的边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距边的环境应符合本暂行规定附录 B 的规定。 

2  光电测距边的测回数及往返次数，应符合表 4.3.10 的规定。 

表 4.3.10               光电测距边的测回数 

测回数  
测距类别  测距仪等级  

往  返  
往返次数  

主网中的测距边  Ⅰ、Ⅱ  2 2 2 

次网或导线的测距边  Ⅰ、Ⅱ  2 2 1 

注：1．一测回是指照准目标一次，读数 4 次。  

2．时段是指测边的时间段，如上午、下午和不同的白天。  

3．主网中的测距边 2 次往返分在不同时段  

3  光电测距中的测距限差，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1.0.8 的规定。 

4  光电测距边必须加入气象、加乘常数、周期误差改正，然后化算为

水平距离，最后将其归算至墩顶（或轨底）平均高程面上。应按下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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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1）气象改正应按本暂行规定第 3.2.6 条的规定计算。 

2）常数改正计算： 

加常数改正值△Dc=C           （4.3.10-1） 

乘常数改正值△DR=R·S          （4.3.10-2） 

式中  C——测距仪的加常数（mm）； 

R——测距仪的乘常数系数（mm/km）； 

S——观测距离（km）。 

3）周期误差改正计算 

△DA=A·sin（φ。+
λ
S2
×360°）  （4.3.10-3） 

式中  A——周期误差的振幅（mm）； 

φ。——周期误差的初相角（以度表示）； 

λ——测距仪精测调制波长（m）； 

S——观测距离（m）。 

4）斜距化算为水平距离的计算 

D=S·cos（α+
R
k

2
1−

·S·ρ″）  （4.3.10-4） 

式中  D——观测边的水平距离（m）； 

S——经气象、常数和周期误差改正后的斜距（m）； 

α——竖直角的观测值； 

k——当地的大气折光系数； 

R——地球平均曲率半径（m）。 

5）归算至墩顶（或轨底）高程面上的水平距离的计算 

DH=D·（1+
R
HH 12 − ）    （4.3.10-5） 

式中  DH——墩顶（或轨底）平均高程面上的水平距离（m）； 

H1——棱镜横轴的高程（m）； 

H2——墩顶（或轨底）的平均高程（m）。 

5  对向观测的光电测距边长应按下列公式评定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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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单向测量的观测值中误差： 

m0=
n
dd
2

][        （4.3.10-6） 

一组对向观测的平均值中误差： 

MD=
n
ddm ][

2
1

2
0 =      （4.3.10-7） 

式中  d——化算至同一高程面的一对平距之较差（mm）； 

n——较差的个数 

4.3.11  水平角观测测回数应符合表 4.3.11 的规定，各测回的零方向读数应

均匀分布在度盘和测微器的不同位置上。每测回间零方向的读数变动值为： 

DJ1 型仪器：
m
ii

m
′′

+′+
°180  

DJ2 型仪器：
m
ii

m
′′

+
′

+
°

2
180  

式中  m——测回数； 

i′——度盘最小分划值（DJ1 型为 4′，DJ2 型为 20′）； 

i″——测微器秒格的全分划数（DJ1 型为 60g，DJ2 型为 600″， 

g 为格）。 

表 4.3.11          水  平  角  测  回  数 
三角网等级  

 
 
仪器型号  

一  二  三  四  

DJ1 15 9 6 4 

DJ2  12 9 6 

观测时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1  水平角观测应在日间进行。一、二等网每一测站水平角的全部测回

不得一次测完。 

2  水平角观测应在通视良好、呈像清晰稳定时进行，仪器温度应与气

温接近一致，并避免日晒。测站上水平方向受旁折光影响时，应另选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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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时间进行观测。 

3  观测前，在每一测站上应观测各方向水平角和竖直角概值，选择距

离适中、通视良好、呈像清晰的方向作为零方向。 

4  观测中，每一测回内不宜调焦，在照准标志时，微动螺旋及测微螺

旋只许“旋进”。 

5  气泡应居中。在观测过程中，当气泡偏离中心时，其偏离值：一、

二、三等网不得超过 1 格，四等网不得超过 1.5 格，并随时在测回之间校正。 

6  当竖直角在一、二、三等网超出±3°，四等网超出±5°时，方向

值中应加入竖直轴倾斜改正，在观测该方向时，必须读记照准部水准器格

值。 

7  2C 绝对值：DJ1 型仪器不得超过 20″；DJ2 型仪器不得超过 30″。 

4.3.12  水平角观测限差应符合表 4.3.12 的规定。 

当水平角观测限差超过表 4.3.12 规定时，应在原则度盘位置上重测，

并应遵守下列规定： 

表 4.3.12          水平角方向观测法观测限差（″） 

仪器型号  光学测微器  
两次重合读数之差  

半测回  
归零差  

各测回同方向  
两倍视轴差  

（2C）的互差  

各测回  
同方向值互差  

DJ1 1 6 9 6 

DJ2 3 8 13 10 

注：当观测方向数不超过 3 时，可不归零。  

1  对错度盘、测错方向、读记错误或因中途发现观测条件不佳而放弃

的测回，重新观测时，不应计重测数。 

2  2 倍视轴差的互差或方向值互差超限时，应重测超限方向，并联测

零方向。 

3  半测回归零差超限，应立即重测该半测回。当引起该测回重测时，

计重测数为（n-1）个方向测回（重测一个方向算作一个方向测回，n 为包

括零方向在内的方向总数）。 

4  测回中重测的方向数，超过方向总数的 1/3 时，该测回应重测，但

重测数只记超限方向数。 



 

- 40 - 

5  测站中重测的方向测回数，超过全部方向测回总数的 1/3 时，该测

站全部成果应重测。一测站全部方向测回数应为（n-1）·m。m 为基本测回

数。 

4.3.13  测站记录和计算的取位应符合表 4.3.13 的规定。 

表 4.3.13             测站记录和计算取位（″） 

三角网等级  读数  测回中数  计算  

一、二  0.1 0.01 0.01 

DJ1 型  0.1 
三、四  

DJ2 型  0.5 
0.1 0.1 

4.3.14  平面控制网的外业工作完成后，必须按控制网的各种几何条件，检

查经各种计算后的观测成果的质量，即条件方程式的不符值必须在规定的

限差以内。 

三角形闭合差的限值应符合表 4.3.14 的规定。 

表 4.3.14               三角形闭合差限差 

三角网等级  一  二  三  四  

限差（″）  2.5 3.5 7.0 9.0 

极条件自由项限差： 

W 极=2m ∑ + )cot(cot 22 βα     （4.3.14-1） 

式中  m——三角网测角中误差（″）； 

α、β——求距角。 

基线条件自由项限差： 

∑ +++= )cot(cot)()(2 2222

2

22

1

1 βαρρ m
b
m

b
m

W bb
基   （4.3.14-2） 

式中  
1

1

b
mb 、

2

2

b
mb ——起始边边长相对中误差。 

4.3.15  各等级的施工三角网应进行严密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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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构成三角网条件式的数目应按完全方向观测计算。由低级网强制符

合于高级网时，应根据需要加入固定角（已知角）条件、固定边（已知边）

条件、坐标（已知点）条件及方位角条件。经反复严密测定、并已纠正至

桥轴线上的各三角点，顺桥轴线方向均应加入平角（即 180°）条件。 

4.3.17  三角网平差计算及应用成果取位应符合表 4.3.17 的规定。 

表 4.3.17             平差计算及应用成果取位 

三角网等级  计     算  成     果  

 角度（″）  长度（mm）  角度（″）  长度（mm）  

一、二  0.01 0.01 0.01 0.1 

三、四  0.01 0.1 0.1 1 

4.3.18  引桥平面控制测量除结合正桥控制网以附网控制外，亦可按下列形

式进行控制或加密控制。 

1  精密导线； 

2  线形锁； 

3  上述 1、2 法辅加支距法。 

布设的控制点投放到引桥桥墩中心的精度不得低于投点距离的

1/20000。 

4.3.19  平差计算完毕后，应进行下述检验： 

1  对网中所有几何条件（或附合条件）进行验算。 

2  计算单位权中误差 

γ
μ ][VV
=         （4.3.19-1） 

式中  V——方向观测改正值； 

γ——全部条件方程式数目。 

3．桥轴线及最弱边边长中误差，对于边角网或测边网，不应大于 10mm；

对于以基线为基础的测角网，不应大于原估算的桥轴线及最弱边边长相对

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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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m

L
m bL 1)

104343.0
()( 2

6
2 ×

×
+=

μ       （4.3.19-2） 

式中  
b
mb ——已知边或基线边的边长综合相对中误差； 

P
1
——平差后求得的桥轴线或最弱边的图形权倒数。 

4.4  导线控制测量 

4.4.1  导线测量精度应满足本暂行规定表 4.3.1-1 桥轴线长度测量精度的要

求，并按本暂行规定表 4.3.3 选定测量等级。 

4.4.2  高速铁路桥梁的导线控制测量，应组成多个多边形闭合环，每个导

线环的边数宜为 4~6 条。 

4.4.3  导线边的长度应根据桥式布置、地形条件和使用仪器来选择。在方

便桥墩台定位施工的原则下，宜采用长边，最短边长不宜小于 300m，短边

的相邻边长之比不宜小于 1∶3。 

4.4.4  导线的边长测量应根据选定的测量等级中桥轴线所需的测量精度，

采用Ⅰ级或Ⅱ级测距精度的光电测距仪、全站仪进行，并应符合本暂行规

定第 4.3.10 条的规定。 

4.4.5  导线的水平角观测宜采用方向观测法，并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4.3.11~4.3.13 条的规定。当导线水平角为两方向时，可按奇、偶测回分别观

测导线的左角、右角，左、右角分别取中数计算圆周角闭合差Δ，Δ等于

左角中数加右角中数减 360°，其值应符合表 4.4.5 的规定。 

表 4.4.5                 圆周角闭合差限差 

导线等级  二  三  四  

限差△（″）  2.0 3.6 5.0 

4.4.6  导线环角度闭合差的限差，不应大于按下式计算的数值。 

nmf 2=限β        （4.4.6） 

式中  m——设计所需的测角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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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导线环内角的个数。 

4.4.7  导线环的实际测角中误差应按本暂行规定（1.0.6-2）式计算。 

4.4.8  导线的平差计算宜采用间接平差、条件平差。角、边观测值应按本

暂行规定（4.3.4-1）、（4.3.4-2）式定权。 

四等导线亦可采用近似平差。 

4.5  高程控制测量 

4.5.1  施工水准网中的各水准点，应沿桥轴线两侧均匀布设，间距宜为 400m

左右，并构成连续水准环。水准测量的等级、精度、限差应符合本暂行规

定表 1.0.7 的规定。在山区和丘陵地区，当平均每千米单程测站数多于 16

站时，应符合表 4.5.1 的规定。 

表 4.5.1            山区和丘陵地区水准测量限差 

限     差（mm）  
水准测量等级  

检查已测测段高差之差  往返较差、附合或环闭合差  

二  1.5 n  1.0 n  

三  5.0 n  3.0 n  

四  7.5 n  5.0 n  

注：n 为两水准点间单程测站数。  

4.5.2  水准测量等级的适用范围应符合表 4.5.2 的规定。 

表 4.5.2               水准测量等级的适用范围 
跨河距离（m）  

测量等级  

项目  

800~2000 ＜800 

跨河水准测量  二等  三等  

网中水准点间联测  三等  

网的起算高程引测  三等  

注：当跨河距离大于 2000m 或有变形观测等特殊要求时，应做专项设计。  

4.5.3  桥墩较高，两岸坡陡时，可在陡坡上一定高差内加设辅助水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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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精度必须满足施工的要求。 

4.5.4  水准点应根据地质情况和精度要求分别埋设混凝土标石、钢管标石、

岩石标石、钻孔桩标石或基岩标石。 

当工程期短、桥式简单、精度要求较低时，可在建筑物上设立施工水

准标志，并加强检测。 

4.5.5  每期作业开始前，所用仪器和水准尺应按表 4.5.5-1 和表 4.5.5-2 的项

目要求进行检验。当有近期资料，可只检验圆水准器准确性和 i 角误差。 

表 4.5.5-1              水准仪检验项目及限差 

限          差  
项       目  

二等  三、四等  

水准仪及脚架各部件的检视   

圆水准器安置准确性的检验及校正  气泡居中  

光学测微器格值的测定   

视准轴与水准轴交叉误差的检验及校正   

视准轴与水准轴 i 角的检验及校正  15″  20″  

表 4.5.5-2              水准尺检验项目及限差 

限          差（mm）  
项       目  

线条式因瓦标尽  区格式木质标尺  

水准尺各部分的检视   

圆水准器安置准确性的检验及校正  气泡居中  

水准尺分划面弯曲差的测定  4 8 

水准尺分划线每米分划间隔真长的测定  0.15 0.5 

水准尺分米分划误差的测定   1.0 

一对水准尺零点及基、辅分划读数差常数的测定  0.05 1.0 

在作业过程中，应使圆水准器安置保持准确。每次作业开始后第一周

内应每日检校 i 角一次，连续使用时当 i 角较稳定，可延续检校时间，但不

应大于 15d。 

4.5.6  水准测量应在呈像清晰稳定时进行往返观测，并应在仪器与外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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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接近一致后才开始观测，同时应防止日光照晒。同一测站不得 2 次调焦，

转动仪器的倾斜螺旋和测微鼓时，其最后旋转方向均应为“旋进”，并应按

有关操作要求进行作业。 

日出后与日落前 0.5h、太阳中天前后、风力大于四级、气温突变、雨

雪、呈像跳动难于照准时、均应停止观测。 

4.5.7  水准测量视线长度及高度应符合表 4.5.7 的规定。 

表 4.5.7              水准测量视线长度和高度 

视线长度  
等级  

仪器型号  视距（m）  

前后视距差

（m）  
前后视距累计差  

（m）  

视线高度  
（下丝读数）

（m）  

DS0.5 ≤60 
二  

DS1 ≤50 
≤1.0 ≤3.0 ≥0.3 

DS0.5、DS1 ≤100 
三  

DS3 ≤75 
≤2.0 ≤5.0 三丝能读数

四  DS1、DS3 ≤100 ≤3.0 ≤10.0 三丝能读数

4.5.8  水准测量限差应符合表 4.5.8 的规定。 

表 4.5.8                水准测量限差（mm） 

项目  
 

等级  

基辅分划  
（黑红面）  
读数之差  

基辅分划  
（黑红面）  

所测高差之差

左右路线转

点差  
检测间歇点

高差之差  

上下丝读数

平均值与中

丝读数之差

二等  0.5 0.7  1.0 3.0 

光学测微法  1.0 1.5 三

等  
中丝读数法  2.0 3.0 

3.0 3.0  

四等  3.0 5.0 5.0 5.0  

4.5.9  桥梁施工水准网中，当跨河水准测量的跨河视线长度小于 300m 时，

可采用单线过河，否则应采用双线过河并应按等精度在两岸联测，组成四

边形闭合环，闭合环精度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1.0.7 的规定。跨河水准的选

线及观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跨河水准测量应选在桥址附近河面最窄处，并可利用河中洲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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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水准视线从沙丘、草丛、沙滩、芦苇的上方通过。两岸置镜点高差不

宜过大，至水边的距离应接近相等。不宜东西向跨河和在交通频繁处设站。

当只能东西向设站时，应以人工反光使两岸尺上亮度基本接近。 

2  观测时间，晴天时应在日出后 1h 至上午 10 时，下午 3 时至日落前

1h，或在阴天进行。 

3  跨河水准测量的测回数、组数，应符合表 4.5.9 的规定。 

表 4.5.9           跨河水准测量测回数及组数 

三     等  二     等  等   级  

双 测 回 数

及  

跨距（m）         组

数  

双测回数  组数  双测回数  组数  

≤300 2（或 4 单）  2   

301~500 2 2   

501~800 4 2   

801~1200   6 4 

1201~1500   8 6 

1501~1700   10 8 

1701~1800   12 8 

1801~1900   14 8 

1901~2000   16 8 

4  各双测回高差的互差不应大于按下式计算的限值： 

NSMdH Δ= 4限        （4.5.9） 

式中  M——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mm）； 

N——双测回的测回数； 

S——跨河视线长度（km）。 

4.5.10  施工控制水准网的外业工作完成后，应对水准网中各条件式的不符

值进行检验。其限差应符合本暂行规定 4.5.1 条的有关规定。 

4.5.11  施工控制水准网，宜进行全桥的整体平差。当各测段单位精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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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或每测站精度）不相等时，则应按统一的单位权中误差确定各测段的

权。 

4.5.12  水准测量计算取位应符合表 4.5.12 的规定： 

表 4.5.12                    水准测量计算取位 

等级  
往（返）测

距离总和  
（km）  

往返测距离

中数  
（km）  

各测站高差

（mm）  

往（返）测

高差总和  
（mm）  

往返测高差

中数  
（mm）  

高程  
（mm）  

二  0.01 0.1 0.01 0.01 0.1 0.1 

三、四  0.01 0.1 0.1 0.1 0.1 1 

4.6  控制测量的检查 

4.6.1  桥梁施工过程中，应对控制网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测。当发现控

制点的稳定性有问题时，应立即进行局部或全面复测。 

4.6.2  当控制网中仅个别控制点位移或沉陷，而周围其他控制点仍然可靠

时，可进行局部复测，将已产生位移或沉降的控制点与周围的稳定点联成

插点网，经精密测量及平差计算后，对不稳定的点赋于新值。 

4.6.3  当控制点中少量控制点发生明显位移，而其他控制点稳定性难以判

断时，应进行全面复测，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全面复测宜在原定测网的基础上进行。 

2  复测精度应与原网定测精度相同。 

3  桥轴线方向应与原网保持一致。 

4  原坐标系统不得更动。复测网中轴线上的起算点必须与轴线上的稳

定控制点有精密的联测关系。 

5  高程系统和起算点应与原定测时一致。 

4.6.4  经全面复测后的控制网，应采用复测后的平差值。 

4.6.5  复测后，控制点坐标或高程的变化值小于 222 Fy mm + （my 为原测中误

差，mF 为复测中误差)时，可认为其位移或沉降不显著，原放样成果仍然有

效。否则，应对原放样的成果重新测算或重新计算，并应采取相应的补救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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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测量成果整理及技术总结 

4.7.1  桥梁 GPS 控制测量完成后，应提交下列资料： 

1  控制测量说明书，包括工程名称、任务依据、执行的技术标准、以及布

网概况、施测日期、测量单位、施测方法、使用的仪器、网基准的选择、

投影面要素、平差方法、特殊情况及处理结果； 

2  控制网布设图； 

3  环闭合情况及精度； 

4  控制网边长、方位角、坐标成果及其精度； 

5  工程施工数据； 

6  控制点点之记。 

4.7.2  三角网控制测量完成后，应提交下列资料； 

1  控制测量说明书，包括工程名称、任务依据、执行的技术标准、布

网概况、施测日期、测量单位、施测方法、使用仪器、平差方法、特殊情

况处理及施工注意事项； 

2  控制网布设图； 

3  网闭合差及精度； 

4  控制网边长、方位角、坐标成果表； 

5  控制点点之记。 

4.7.3  高程控制测量完成后，应提交下列成果资料； 

1  观测手簿； 

2  全网高差观测值一览表； 

3  两岸与国家（或地区）水准点的联测资料； 

4  已知高程起算点资料； 

5  水准网平差计算资料； 

6  单位权中误差、跨河水准点间高差的中误差、水准网中最远 2 水准

点间高差的中误差等精度资料； 

7  水准网成果表。 

4.7.4  桥梁控制测量完成后，对使用新技术、新仪器、新方法及遇到重要

问题的处理，应按下列内容要求编写技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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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2  施测方法和实测精度； 

3  测量过程中发生的重要问题及处理情况； 

4  使用和引进新技术的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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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隧道测量 

5．1  一般规定 

5.1.1  高速铁路隧道长度大于 1500m 时，应根据隧道横向贯通精度的要求，

进行隧道平面控制测量设计。 

高速铁路隧道相邻两开挖洞口（包括横洞口、斜井口）间的高程路线

长度大于 12000m 时，应根据隧道高程贯通精度的要求，进行隧道高程控制

测量设计。 

5.1.2  隧道平面及高程控制测量开展工作前，应搜集下列已有的测量资料： 

1  隧道测区地形图及其系统。 

2  隧道及辅助坑道平面、纵断面施工图及与隧道相关的线路定测平

面、纵断面图。 

3  与隧道相关的国家和铁路线路测设的三角点、GPS 点、导线点、中

线控制点、水准点及其系统。 

4  隧道测区高程异常图。 

5.1.3  隧道平面控制测量应建立独立的坐标系统，并符合下列规定。 

1  隧道中线（曲线隧道为主要切线）为 X 轴，里程增加方向为其正向；

由 X 轴顺时针旋转 90°的方向为 Y 轴正向。 

2  起算点的 X、Y 值可自行设定，但全隧道的 X、Y 值不宜出现负值。 

3  起算里程宜与线路定测里程一致。 

5.1.4  隧道平面及高程控制测量设计要素，可按表 5.1.4-1、表 5.1.4-2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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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1               平面控制测量适用长度 

测量  
部位  测量方法  测量等级  测角精度  

（″）  
适用长度  
（km）  边长相对精度  

二  1.0 6~20 1/20000 

三  1.8 4~6 1/20000 导线测量  

四  2.5 ＜4 1/20000 

B 1.8 ＞6 3mm+1×D-6 

洞  
 
 

外  

GPS 测量  
C 2.5 ＜6 5mm+1×D-6 

二  1.0 7~20 1/20000 

三  1.8 5~7 1/20000 
洞  

 
内  

导线测量  

四  2.5 ＜5 1/20000 

注：1.本表所列适用长度系指隧道相邻两开挖洞口间的长度；导线测量的适用长度系按导线边、

角独立测量 2 组计算。  

2.GPS 测量栏内测角精度指进洞方向中误差，D 为边长以 mm 计。  

表 5.1.4-2        高程控制测量适用的路线长度 

测量等级  
每千米水准测量  
的偶然中误差  

M△(mm) 

两开挖洞口间的  
高程路线长度  

（km）  
仪器等级  水准标尺类型  

二  ≤1.0 ＞34 DS1 因瓦水准尺  

三  ≤3.0 12~34 DS3 区格式水准尺  

四  ≤5.0 ＜12 DS3 区格式水准尺  

5.1.5  隧道相向开挖两施工中线在贯通面上的贯通误差的限差应符合表

5.1.5 的规定。 

表 5.1.5               贯 通 误 差 的 限 差 

两开挖洞口间长度  
（km）  ＜4 4~＜8 8~＜10 10~＜13 13~＜17 17~＜20

横向贯通限差（mm）  100 150 200 300 400 500 

高程贯通限差（mm）  50 

5.1.6  洞外、洞内控制测量误差对贯通面上的贯通误差影响值（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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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表 5.1.6 的规定。 

表 5.1.6              横向和高程贯通精度要求 

横向中误差（mm）  

相邻两开挖洞口间长度（km）  测量部位  

＜4 4~＜8 8~＜10 10~＜13 13~＜17 17~＜20 

高程中误差  
 

（mm）  

洞外  30 45 60 90 120 150 18 

洞内  40 60 80 120 160 200 17 

洞外洞内  
总影响  

50 75 100 150 200 250 25 

注：本表不适用于利用竖井贯通测量的隧道。  

5.1.7  洞外控制测量应在隧道开始衬砌之前完成。 

洞外平面控制测量，结合隧道长度、平面形状、线路通过地区的地形

和环境等条件，宜采用 GPS 测量、导线测量。 

隧道洞外平面控制网应沿隧道两洞口连线方向布设。 

洞外高程控制测量，应根据测量设计所需的精度，结合地形情况、水

准路线长度以及仪器设备条件，采用水准测量或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5.1.8  洞内控制测量应结合施工进度，定期进行施测。 

洞内平面控制测量（包括洞口 3 个平面控制点）应定期检查复测，平

面控制网宜布设成多边形导线环，导线点应布设在施工干扰小，稳固可靠

的地方，点间视线应离开洞内设施 0.2m 以上。 

洞内高程控制测量（包括洞口 2 个高程控制点）应定期复查检测，高

程控制点应每隔 200~500m 设置一对。 

5.1.9  导线测量误差影响而产生的在隧道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22
yly mmm += β                         （5.1.9） 

式中 myβ——由于测角误差影响在隧道贯通面上所产生的横向中误差， 

)(2 mRx
m

myβ ∑=
ρ
β ; 

myl——由于测边误差影响在隧道贯通面上所产生的横向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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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dy
l
m

m l
yl ∑=  

mβ——由导线环闭合差计算的测角中误差（″）； 

ρ——1 弧度对应的秒数 206265（″） 

Rx——导线环在邻近隧道两洞口连线的一条侧边上各点至贯通面的垂

直距离（m）； 

l
lm ——导线边边长相对中误差； 

dy——导线环在邻近隧道两洞口连线的一条侧边上各边在贯通面上的投

影长度（m）。 

51.10  洞外、洞内高程控制测量误差影响在隧道贯通面上所产生的高程中

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m△h=M△ L                            5.1.10） 

式中 M△——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mm），按本暂行规定式

1.0.7 计算； 

L——洞外或洞内相邻两开挖洞口间高程路线长度（km）。 

5.1.11  隧道每个开挖洞口应测设不少于 3 个平面控制点（包括至少 1 个洞

口投点）和 2 个高程控制点，并考虑施工时需要移设或恢复的方便。 

5.1.12  洞口投点及与其有联系的平面控制点，应埋设混凝土桩，水准点亦

可埋设混凝土桩或利用稳固不易风化的基岩、基石刻凿。标志规格和埋设

深度应符合本暂行规定附录 A 的规定。 

5.1.13  经纬仪、水准仪及水准标尺、光电测距仪、全站仪的使用，应

符合本暂行规定 3.2.5、3.2.6 和 3.3.4 条的规定。当光电测距精度要求在

1/100000~1/200000 时，温度应读至 0.2℃，气压应读至 0.5mmHg（66.661Pa），

并取用两端记录的平均值。 

5.2  GPS 洞外平面控制测量 

5.2.1  隧道洞外平面控制测量可选用 GPS 测量，控制网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网应控制全隧道（包括各种辅助坑道）的长度和方向，并将标

定隧道中线（包括与隧道相关的线路中线）的控制点纳入控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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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隧道每个开挖洞口布设的不少于 3 个 GPS 控制点（包括至少 1 个洞

口投点）应互相通视，点间距离应根据测量等级要求的方向、长度中误差确定。 

3  隧道 GPS 控制网应布设成三角形或大地四边形。各控制点应与隧道

中线点直接构成 GPS 基线向量的观测值，每个点至少应有 2 条 GPS 基线向

量的观测值，多数点应有 3 条以上 GPS 基线向量的观测值。 

5.2.2  隧道 GPS 平面控制测量，应根据隧道长度和允许的贯通误差估算的

方向、长度中误差，按本暂行规定表 5.1.4-1 确定 GPS 网的测量等级，并按

本暂行规定表 3.1.1 进行测量作业设计。 

5.2.3  隧道 GPS 测量的气象观测、基线观测和解算、无约束平差、数据后

处理、坐标投影计算应按本暂行规定 4.2.4~4.2.9 条执行。 

5.3  导线测量 

5.3.1  隧道导线控制测量应组成多个多边形闭合导线环，一般导线环的个

数不宜少于 4 个，每个导线环的边数宜为 4~6 条。 

5.3.2  导线边长应根据隧道长度和辅助坑道的位置及分布情况，同时结合

地形条件和仪器测程选择，并宜采用长边。导线最短边长不宜小于 300m，

短边与相邻边长之比不宜小于 1∶3 

5.3.3  导线的边长测量应根据测量设计所需要的精度，结合仪器设备条件，

采用Ⅰ级或Ⅱ级测距精度的光电测距仪、全站仪，进行往返观测或不同时

段观测。 

光电测距时，距离、竖直角和往返测平距的观测限差应满足本暂行规

定表 3.2.6 的要求。 

光电测距的测回数，应根据测距要求的精度、使用仪器的精度等级 ，

按表 5.3.3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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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测距精度、仪器等级、测回数 

测距精度  仪器等级  往测或返测测回数  

1/200000 Ⅰ  4 

1/150000 Ⅰ、Ⅱ  4 

Ⅰ  2 
1/100000 

Ⅱ  3 

1/50000 Ⅰ、Ⅱ  1 

5.3.4  导线边长实际测量精度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评定： 

1  单向测距中误差： 

                     [ ]
n
ddm
20=                       （5.3.4-1） 

2  往返平均值中误差： 

                 [ ]
n
ddm

M D 2
1

2
0 ==                      (5.3.4-2) 

3  相对中误差： 

                     
D
M

b
m Db =                         (5.3.4-3) 

式中 d——归算至隧道平均高程面的往返测平距较差（mm）； 

n——较差的个数； 

D——测距边的水平距离（mm）。 

5.3.5  导线的水平角观测，宜采用方向观测法。测回数应符合表 5.3.5-1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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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1               水平角方向观测测回数 

测量等级  测角中误差（″）  仪器型号  测   回   数  

DJ1 6~9 
二  1.0 

DJ2 9~12 

DJ1 4 
三  1.8 

DJ2 6 

DJ1 2 
四  2.5 

DJ2 4 

水平角为两方向时，可按奇、偶测回分别观测导线的左角、右角。左、

右角分别取中数计算圆周角闭合差△，△等于左角中数加右角中数减 360°，

其值应符合表 5.3.5-2 的规定。 

表 5.3.5-2             圆 周 角 闭 合 差 限 差 
导线等线  二  三  四  
限差△(″) 2.0 3.6 5.0 

5.3.6  水平角方向观测法测站的各项观测限差，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4.3.12

的规定。当观测的方向数不超过 3 个时，可不归零。 

5.3.7  水平角方向观测开始时，经纬仪的水准气泡应居中。观测过程中，

气泡位置偏离整置中心，DJ1 型仪器不得超过 1 格，DJ2 型仪器不得超过半

格。当三等及以上水平角观测，观测方向的垂直角大于 6°或四等水平角观

测，观测方向的垂直角大于 10°时，应在测回间重新整置仪器，或者进行

竖轴倾斜改正。 

5.3.8  水平角方向观测法每个测回的零方向读数，应均匀分配在度盘和测

微器的不同位置上。每测回间零方向的读数变动值为： 

DJ1 型仪器：
m
ii

m
′′

+′+
°180  

DJ2 型仪器：
m
ii

m
′′

+
′

=
°

2
180  

式中 m——测回数； 

i′——度盘最小分划值（DJ1 型为 4′，DJ2 型为 20′）； 

I″——测微器秒格的全分划数（DJ1 型为 60g，DJ2 型为 6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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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格）。 

5.3.9  水平角方向观测的限差，超过本暂行规定表 4.3.12 的规定时，应在

原测度盘位置上重测，并应遵守本暂行规定 4.3.12 条的规定。 

5.3.10  导线环角度闭合差，不应大于按下式计算的限差： 

          nmf 2=限β                                （5.3.10） 

式中 m——设计所需的测角中误差（″）； 

n——导线环内角的个数。 

导线的测角中误差，应由各导线环的角度闭合差按本暂行规定式

1.0.6-2 计算，并符合测量设计的精度要求。 

5.3.11  导线的平差计算，宜采用间接平差、条件平差。角、边观测值应按

下式定权： 

                   
⎪
⎭

⎪
⎬

⎫

=

=

D
D m
m

P

P

2

2

1

β

β

                        （5.3.11） 

式中 mβ——计算的导线测角中误差（″）； 

mD——导线边长中误差（mm）。 

四等导线亦可采用近似平差。 

5.4  高程测量 

5.4.1  隧道三等及以上高程控制测量应采用水准测量，四等高程控制测量

可采用水准测量，也可采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5.4.2  各等级水准测量两水准点间测段的往返测高差不符值，应符合本暂

行规定表 1.0.7 的规定。在山区当每千米单程测站数多于 25 个时，往返测

高差不符值的限差应符合表 5.4.2 的规定。 

表 5.4.2           往返测高差不符值的限差 

水准测量等级  往返测高差不符值的限差  
（mm）  

二  0.8 n  

三  2.4 n  

四  4.0 n  

注：n 为两水准点间单程测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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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测高差不符值在限差以内时，高差采用往返测高差中数。超限时

应重测，重测后测段高差采用合限的往返测高差中数。 

5.4.3  二等水准测量应采用光学测微法进行往返观测，其观测顺序为后、

前、前、后、即： 

1  照准后视标尺的基本分划； 

2  照准前视标尺的基本分划； 

3  照准前视标尺的辅助分划； 

4  照准后视标尺的辅助分划； 

三等及四等水准测量可采用中丝读数法进行往返观测，观测顺序分别应

为：后、前、前、后及后、后、前、前。当使用光学测微法时，可只读基本分

划。 

5.4.4  各等级水准测量测站观测的基本、辅助分划读数或黑、红面读数限

差应符合表 5.4.4 的规定。 

表 5.4.4                测 站 观 测 读 数 限 差 

水准测量等级  基、辅分划或黑、红面读数之差  

二  0.5 
光学测微法  1.0 

三  
中丝读数法  2.0 

四  3.0 

5.4.5  各等级水准测量的最大视线长度、前后视距累积差和视线高度，

应符合表 5.4.5 的规定。 

表 5.4.5      视线长度、前后视距累积差和视线高度（m） 

视线高度  
水准测  
量等级  仪器型号  最大视  

线长度  前后视距差
前后视距  
累积差  视线长度  

＞20m 
视线长度  
≤20m 

DS1 75 
二  

DS0.5 80 
≤1.0 ≤3.0 ≥0.5 ≥0.3 

DS3 75 
三  

DS1 100 
≤2.0 ≤5.0 三丝能读数  三丝能读数

四  DS3 100 ≤3.0 ≤10.0 三丝能读数  三丝能读数



 

- 59 - 

5.4.6  四等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高程路线宜构成闭合环，可与平

面控制网结合布设，观测时应使用精度不低于Ⅱ级的测距仪进行。 

边长往返观测各 2 测回，测距限差应符合本暂行规定表 1.0.8 的规定。 

竖直角采用中丝法观测，往返各 3 测回；高差往返观测值应分别进行

地球曲率改正。竖直角和高差观测值应符合表 5.4.6 的限差规定。 

表 5.4.6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观测限差 

测量等级  测距仪等级  竖直角  
测回数  

指标差较差

（″）  
竖直角较差

（″）  
往返测较差  
（mm）  

环闭合差

（mm）  

四  Ⅰ、Ⅱ  3 7 7 30 D  20 D  

5.4.7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仪器高和反射器高，观测前后应各量一次，

量至毫米，其较差不应超过 2mm，取用两次量高的中级。 

5.4.8  各等级高程控制测量作业结束后，应以测段往返测高差不符值或环

闭合差，按本暂行规定式（1.0.7）计算高程测量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

误差 M△,其值应符合测量设计要求。 

根据 M△按本暂行规定式 5.1.10 计算的高程贯通中误差 m△h,应符合本暂

行规定表（5.1.6）关于高程贯通精度的规定。 

5.5  施工测量 

5.5.1  施工中线控制桩应由隧道导线控制点，采用极坐标法，以 2 测回测

设。中线控制桩点间宜选择长边，特别困难时也不宜小于 200m。 

5.5.2  施工中线控制桩测设后应进行检核，直线上应采用正倒镜方向法延

伸测量，曲线上宜采用弦线偏角法，或任意点极坐标法测量。相邻中线控

制点的相对点位误差与边长的比值不得大于 1/10000。 

5.5.3  开挖延伸和衬砌施工应设临时中线点。开挖延伸的施工中线，宜先

用激光导向（或指向），后用全站仪、光电测距仪测定。衬砌用的临时中线

点宜每 10m 加密一点，直线上应正倒镜压点或延伸，曲线上可采用偏角法、

长弦支距法等方法测定。 

5.5.4  洞内中线点埋设，可采用混凝土包木桩，桩顶钉一小钉以示点位。

隧道立模衬砌前，必须对所使用的永久中线点和临时中线点分别进行复测

检查，检查中线点时，其点位横向较差不应大于 5mm。超限时应从相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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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点检测至合限的点位，再重新定正中线点位。 

5.5.5  曲线平行侧移时，平行侧移距离为 S（图 5.5.5），平移曲线与原曲线

的关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图 5.5.5  中线平移示意  

1  平移后的圆曲线与原线路圆曲线应为同心圆，两切线平行，且 P1=P2; 

2 平移后的缓和曲线要素，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R2=R1 ± S（内移时为“一”）                (5.5.5-1) 

2

1

2

1

R
R

l
l
=                                   (5.5.5-2) 

2

1

2

1

R
R

m
m

=                                  (5.5.5-3) 

1

2

2

1

R
R

=
β
β                                  (5.5.5-4) 

式中  R1、R2——原曲线和平移曲线的圆曲线半径(m)； 

1l 、 2l ——原线路和平移线路的缓和曲线长度(m)； 

m1、m2——原线路和平移线路的缓和曲线纵移距(m)； 

1β 、 2β ——原线路和平移线路的缓和曲线角度； 

p1、p2——原线路和平移线路的缓和曲线横移距(m)。 

3  平移后的曲线始点或终点位置，应按缓和曲线纵移距之差，即 m2-m1

确定。 

5.5.6  中线控制桩和临时中线点的距离测量，宜使用光电测距仪，可变动

反射镜高度测量 2 次，其较差在各等级仪器限差以内时取平均值；使用钢

卷尺时，每尺段距离应丈量 2 次，2 次间钢卷尺应串动 1m 以上，读数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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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mm 以内时可取平均值。 

5.5.7  洞内施工用的高程点，应根据洞内已设的高程控制点加密。加密点

可用道钉埋设在中线控制桩点旁边。 

用水准测量测定高程时，应测 2 次或利用加密点作转点闭合到已知高

程点上。 

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测定高程时，可变动反射镜高度测量 2 次取

平均值。 

施工高程点应在使用中定期复测。 

5.5.8  每次钻爆开挖前，应在开挖断面上根据中线和轨顶高程标出预计开

挖断面轮廓线。 

5.5.9  在开挖断面形成后，宜采用断面自动测绘仪测绘断面，也可采用断

面支距法测绘。采用断面支距法测量时，应按中线和外拱顶高程从上至下

每 0.5m 向左右量测支距。在量支距时应计入曲线隧道中心与线路中心的偏

移值和施工预留宽度。 

仰拱断面测量，应由设计轨顶高程线向下每隔 0.5m，自中线向左右量

出开挖深度。 

5.5.10  当衬砌与开挖工序紧跟时，隧道两端开挖至距预计贯通点各 100m

时，开挖断面可适当加宽。加宽值不应超过该隧道横向贯通误差限差的一

半。 

5.5.11  衬砌立模前，应在复核中线和高程的基础上，测设横断面的十字线

方向，并应在断面上标定出拱架顶、起拱线高程和边墙底的高程位置。 

立模后，必须进行检查与校正。 

5.6  贯通误差的测定及调整 

5.6.1  隧道贯通后，实际贯通误差的测定，应遵守下列规定： 

1  采用中线法测量的隧道，应由测量的相向 2 方向分别延伸中线并测

定出贯通点。两实际贯通点间的横向距离和纵向距离，即为横向和纵向贯

通误差。 

2  采用导线测量的隧道，应在贯通面中线附近钉一临时点，由两端导

线分别测量该点坐标，该点的坐标闭合差分别投影在贯通面及与其相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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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上，即为横向和纵向贯通误差。并应测量该点的水平角求算方位角

贯通误差。 

3  高程贯通误差测量，应由两端的高程点分别测量出贯通面处临时点

的高程，其高程差即为高程贯通误差。 

5.6.2  隧道贯通以后，中线和高程的实际贯通误差，应在未衬砌地段(调线

地段)调整。该地段的开挖和衬砌，均应以调整后的中线和高程进行放样。 

5.6.3  直线隧道的贯通误差，其中线宜采用折线法调整，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因调整而产生的转折角小于 2′时，可视为直线线路。 

2  转折角在 2′～8′时，应按顶点的内移量确定线路及相应的衬砌位

置。顶点的内移量应符合表 5.6.3 的要求。 

表 5.6.3                  顶 点 内 移 量 

转折角  内移量(mm) 转折角  内移量(mm) 

2′00″  - 6′22″  6 
2′36″  1 6′54″  7 
3′40″  2 7′22″  8 
4′30″  3 7′48″  9 
5′12″  4 8′14″  10 
5′50″  5 8′36″  - 

5.6.4  通过导线测得的贯通误差，在规定的贯通误差限差以内时，贯通误

差的调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方位角贯通误差分配在未衬砌地段的导线角上； 

2  计算贯通点的坐标闭合差； 

3  坐标闭合差应在未衬砌地段上按边长比例分配，闭合差很小时也可

按坐标平差处理； 

4  采用调整后的导线坐标进行未衬砌地段中线放样，作为衬砌施工的

依据。 

5.6.5  中线法贯通的隧道，当未衬砌地段全部位于圆曲线上时，贯通误差

可由两端曲线向贯通面按长度比例调整中线。 

5.6.6  中线法贯通的隧道，当贯通面在曲线的起点或终点附近，从曲线端

延伸的直线与直线段既不平行又不重合时(见图 5.6.6-1)，中线应按下列要求

分两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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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整圆曲线长度(图 5.6.6-1) 

 
 

图 5.6.6-1  调整圆曲线长度示意　 

 

圆曲线增长或缩短近似值： 

CC ′ = R
DE

DDEE
•
′−′                      (5.6.6-1) 

圆曲线中心角的变动值： 

δ= CC
R

′•
°

π
180                          (5.6.6-2) 

式中  DD′——曲线起(终)点处的横向差(mm) 

EE′——延伸直线端点的横向差(mm) 

DE——延伸长度，可采用 80～100m； 

R——设计的曲线半径。 

2  调整曲线始终点(图 5.6.6-2) 

 

图 5.6.6-2  调整曲线始终点示意 

曲线始点或终点的移动距离： 

AA′=EE′=
a
S

sin
                  (5.6.6-3) 

式中  S——延伸直线与直线段平行后的间距，量至毫米； 

α——曲线总转角(含变动值δ)。 

5.6.7  高程贯通误差在规定的贯通误差限差以内时，应按下列方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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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两端测得的贯通点高程，应取平均值作为调整后的高程；  

2  可按高程贯通误差的一半，分别在两端未衬砌地段的高程点上按路

线长度比例调整； 

3  应以调整后的高程，作为未衬砌地段高程放样的依据。 

5.7  竣工测量 

5.7.1  隧道竣工后，应在中线复测的基础上埋设永久线路中线控制基桩(即

中线外移控制基桩)。中线复测工作应在导线贯通平差的基础上，依据导线

点测设，其相对精度不低于 1/10000。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可按每 200m 设置一个，缓和曲线起、终点和曲中

各增设一个。线路中线控制基桩应采用混凝土桩，其规格应符合本暂行规

定附录 A 的规定。 

5.7.2  隧道直线地段每 50m、曲线地段每 20m，以及其他需要的地方，均

应测量隧道净空断面。 

5.7.3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设立后，应在隧道边墙上绘出标志。标志应符合

本暂行规定附录 A 的规定。 

5.7.4  洞内高程点应在复测的基础上每千米埋设一个。小于 1km 的隧道至

少应设一个，并应在边墙上绘出标志。标志应符合本暂行规定附录 A 的规

定。 

5.8  测量成果整理及技术总结 

5.8.1  观测和计算成果必须做到记录真实、记注明确、计算清楚和格式统

一，并应在装订成册后长期保管。 

5.8.2  原始观测值和记事项目必须在现场记录清楚，不得涂改或凭记忆补

记。手簿必须编列页次、注记观测者、记录者、观测日期、起迄时间、气

象条件、使用的仪器和觇标类型，并应详细记载观测时的特殊情况。 

5.8.3  三角点、GPS 点、导线点、高程点、水准点和中线控制点的名称，

必须记载正确。同一点名在各种资料中和现场必须一致。 

5.8.4  数值取位应符合表 5.8.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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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4                    数 值 取 位 
平      面  高    程（mm）  

项目  
角值（〃）  边长及坐标（mm） 线条式因瓦水准尺  区格式水准尺  

手簿  0.1 0.1 0.1 1.0 
计算  0.01 0.1 0.1 0.1 
成果  0.1 0.1 0.1 1.0 

5.8.5  洞外控制测量完成后，应提交下列资料： 

1  控制测量说明：包括隧道名称、进出口里程及长度、平面形状及辅

助导坑分布、布网情况、施测方法、仪器型号、平差方法、坐标系统、中

线与定测关系、施测日期和特殊情况，以及处理的结果。 

2  洞外控制测量布网示意图。 

3  控制点点之记。 

4  角度、边长和高程观测精度及其计算方法，平差后的精度。 

5  GPS 网、导线的边长、坐标和方位角成果。 

6  曲线要素。 

7  线路里程及其与定测里程关系。 

8  控制高程成果及其与定测高程关系。 

9  洞口投点的进洞关系。 

10  贯通误差估算及洞内测量设计。 

5.8.6  洞内控制测量完成后，应提交下列资料： 

1  控制测量说明：包括布点情况、施测日期、施测方法、仪器型号、

实际贯通点里程、平差方法和特殊情况，以及处理结果。 

2  洞内控制测量布网示意图。 

3  角度、边长、高程的实测精度及其计算方法。 

4  洞外控制点的检测结果及其联测成果。 

5  导线边长、方位角及坐标成果。 

6  隧道中线放样计算。 

7  实际贯通误差(横向、纵向和高程)。 

8  贯通误差的调整方法。 

5.8.7  隧道竣工测量后，应提交线路中线控制基桩、高程点的成果和示意

图，以及净空断面测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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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隧道控制测量完成后，对使用新技术、新仪器、新方法以及通过竖

井测量的隧道，应按下列内容要求编写技术总结。 

1  基本情况。 

2  施测方法和实测精度以及精度计算方法。 

3  实际贯通误差及调整方法。 

4  测量过程中发生的重要问题及处理情况。 

5  使用和引进新技术的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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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控制点埋石图及标志注字方法 

A.1  埋  石 

A.1.1  控制点在一般地层上的埋石(图 A.1.1)。 

A.1.2  控制点在岩石上的埋石（图 A.1.2）。 

 

图 A.1.1  一般地层埋石示意            图 A.1.2  岩石上埋石示意　 

A.1.3  控制点在沙漠地区的埋石示于图 A.1.3。 

A.1.4  控制点在严寒地区的埋石示于图 A.1.4。 

A.1.5  设在坚硬岩石或墓碑上的水准点，以修凿成直径大于 5cm 的圆

顶作标志(图 A.1.5)。 

图 A.1.3  沙漠地区埋石示意   图 A.1.4  严寒地区埋石示意   图 A.1.5 修凿水准点示意　  

A.1.6  混凝土包圆头铁心水准点标石示于图 A.1.6。 

 
图 A.1.6  埋设水准点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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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三角点、GPS 点、导线点、水准点的标志注字 

A.2.1  采用混凝土埋石的桩点，应在混凝土的表面上压印下列标志

(表明三角点)、  (表明 GPS 点)、  (表明导线点)、  (表明水准点)、

点的编号、“勿动”、测设单位、测设时间等项(图 A.2.1)。  

当在岩石上设水准点则应用红油漆将点全部涂红，并标注上述项目。 

 

三角点          GPS 点         导线点        水准点 

 

 

 

 

图 A.2.1  标志注字示意 

A.2.2  隧道竣工后洞内线路中线控制基桩、水准点的标志，应在点位

相应的隧道边墙上画出(图 A.2.2)，标志框内以白油漆刷底色，以红油漆书

写文字和数字。 

 

   

 

 

 

图 A.2.2  标志注字示意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名称 

里      程  30
cm

 

50cm

30
cm

 

50cm

水准点名称  

7 

勿 动  

××院××

队

GPS 
（×）-××

 
××院××

队 

6 支 1 
勿 动  

××局××

队

BMS 

勿 动  

××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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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光电测距一般要求　 

B.0.1  光电测距仪应严格按照仪器说明书正确使用。照准头、经纬仪

和反射镜应按出厂时的配套号码使用，否则必须重新检验三轴(发射轴、接

收轴、照准轴)的平行性和检定加常数。 

B.0.2  新购的光电测距仪，在使用前应进行检定，仪器修理后应重新

检定。用于线路、桥梁、隧道控制测量的光电测距仪，每年应检定一次，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检定；用于线路中线测量的光电测距仪

应定期与精度不低于 1/100000 的已知边长或自设的专用基线比长，比测的

误差超过标称误差的 2 倍时，应进行检定。 

检定的精度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中、短程光电测距规范》(ZBA76002)

的规定。 

B.0.3  光电测距仪作业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检校三轴的平行性与圆水准器及光学对中器。 

2  视线宜高出地面和离开障碍物 1.3m 以上。 

3  视线应避免通过受电、磁场干扰的地方，一般要求离开高压线 2～

5m。 

4  视线宜避免通过发热体(如散热塔、烟囱等)。 

5  视线背景应避免反光体，在反射光束范围内，不得同时出现两个反

射器，测距时步话机应暂停使用。 

6  测距前应先检查电池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在低气温下作业时，应有

一定的预热时间，使仪器各电子部件达到正常稳定的工作状态，方可测距。 

7  在晴天作业时，仪器应打伞，严禁将照准头对向太阳。在线路、桥

梁、隧道控制测量中，当反射镜无遮阳罩时应打伞。 

8  应避免在烟、尘、雨、雾、霜、雪、雷、电及四级以上大风等不利

条件下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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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暂行规定用词说明 

执行本暂行规定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

执行中区别对待。 

C.0.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C.0.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C.0.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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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测量暂行规定》 

条 文 说 明 

高速铁路测量暂行规定的条文说明，主要是对重要的条文和高速铁路

的测量精度、测量方法不同于铁道部现行《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

(TB10101)的有关条文加以说明。对予以说明的条文只列条文号。 

1.0.3  1954 年北京坐标系是国家控制网和现行铁路工程测量各种规范目前

所规定采用的坐标系统。采用这一坐标系可使高速铁路测量成果纳入全国

统一的坐标系统，也便于各单位测量成果的相互联系和利用。 

高速铁路由于列车运行速度快，对线路平顺性要求高，其测量精度也

较一般铁路要高。而且在测量过程中，要求根据平面控制点坐标反算的边

长与实际边长尽可能相符，也就是要求控制点间边长归算到参考椭球体面

上(平均海水面—1985 国家高程基准)的高程归化和高斯正投影距离改化的

总和(即所谓长度变形)限制在一定数值内，才能便于高速铁路勘测和施工放

样。因此，高速铁路平面控制测量要采用国家统一的坐标系统，必须具备

以下一些条件： 

1  高速铁路基本呈南北走向，并通过国家统一坐标系的中央子午线附

近； 

2  高速铁路通过地区海拔不高，其平均高程面接近国家参考椭球体

面； 

3  高速铁路平面控制测量引用的国家大地点和 GPS 加密点精度高于

高速铁路平面控制导线测量的精度。 

我国幅员广大、地形起伏、平原、高原、山地都很辽阔，高速铁路工

程呈线状穿越各种各样地区，同时能够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不多。因此，

除规定可以采用全国统一的高斯正投影 3°带平面直角坐标系统外，还可以

根据高速铁路通过地区的具体情况和要求，选择抵偿坐标系统、任意中央

子午线坐标系统、任意中央子午线的任意较窄宽度带坐标系统。 

现进行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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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铁路导线测量中，观测边长 D 归化至参考椭球体面上时，其长

度将会缩短ΔD。设归化高程为 H，地球平均曲率半径为 R，其近似关系式

为：  

R
H

D
D
=

Δ  

即高程归化变形比
D
DΔ
与归化高程 H 成正比。今列出 H 为 50～4000m

时变形比
D
DΔ
的数值如说明表 1.0.3-1。 

说 明 表 1.0.3-1 

H(m) 变形比
D
DΔ

 

50 1/127420 
100 1/63710 
159 1/40069 
200 1/31855 
500 1/12742 

1000 1/6371 
2000 1/3185 
3000 1/2123 
4000 1/1592 

归化到参考椭球体面上的边长 S，再投影至高斯平面时，其长度将会放

长ΔS。设该边两端点的平均横坐标为 my ，则其近似关系式为： 

2

2

2R
y

S
S m=

Δ  

即高斯正投影变形比与该边距中央子午线的平均距离的平方 2
my 成正

比。今列出纬度为 19、36、53 度，带宽为 0.8、1.0、1.2、2.0、3.0 度，带

边至中央子午线距离为 my 时，高斯正投影变形比
D
DΔ
数值如说明表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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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表 1.0.3-2 
纬度 19° 纬度 36° 纬度 53° 

带宽  
my  

S
SΔ

 my  
S
SΔ

 my  
S
SΔ

 

0.8 42117 1/45762 36066 1/62408 26855 1/112560 
1.0 52647 1/29288 45082 1/39941 33569 1/72038 
1.2 63177 1/20338 54099 1/27737 40282 1/50027 
2.0 105298 1/7321 90166 1/9985 67137 1/18010 
3.0 157954 1/3253 135252 1/4437 100704 1/8004 

在高速铁路经过地区作导线测量时，要求其成果只有微小的长度变形，

使导线点间按坐标反算的长度和实际地面测量长度之比接近于 1。这样，在

使用这些数据时，实际上可以不进行两化改正计算，大大方便于高速铁路

勘测、施工的中线及其他工程测设放样工作。 

对于高速铁路线路中线测量，若要求线路中线点之间的相对中误差为

1/10000，则高速铁路测量的全过程为：使用国家三等大地点，用 GPS 测量

加密相当国家四等大地点，在 GPS 点的基础上作铁路五等导线测量，利用

导线点测设线路中线控制点和铺设轨道。在这一全部过程中，把其中的铁

路五等附合导线测量的相对闭合限差定为不大于 1/20000，再以导线测量相

同的精度测设线路中线控制桩和铺设轨道，则会使线路中线点之间的相对

误差不大于 1/10000。这样考虑，为使实际地面测量不受影响，暂规规定了

投影的长度变形(包括高程归化、高斯正投影变形之和)不大于 1/40000，即

每千米不大于 2.5 厘米。 

从高速铁路测量与国家平面控制网的坐标尽可能一致以便于相互利用

来考虑，暂规规定首先应考虑采用全国统一的高斯正投影 3°带平面直角坐标

系统。但是，从说明表 1.0.3-1 和说明表 1.0.3-2 来看，高速铁路通过地区的

高程超过 159m，或者其位置离开国家统一的 3°带中央子午线距离大于

45km，其长度变形比均会超过规定的 1/40000，就应该采取适当的补偿措施，

才能方便于实际地面测量工作。 

利用高程归化时导线边长缩短，高斯正投影时导线边长伸长，两者变

形符号相反的特性，就存在着一定的抵偿地带。若使高程归化变形比与高

斯正投影变形比的差值不大于 1/40000，即： 

 

40000
1

2 2

2

=−
R
H

R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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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公式，可以计算出抵偿地带的高程 H 和相应的横坐标 ym 之间

的关系，如说明表 1.0.3-3。 

说 明 表 1.0.3-3 

H（m）  ±ym(km) 

0 0~45 

50 0~52 

100 0~57 

150 0~63 

500 66~92 

1000 104~122 

2000 153~166 

3000 190~201 

4000 221~230 

从说明表 1.0.3-3 中不难看出，对于一定的高程只存在一定的抵偿地带，

其东西宽度也随高程的增加而变得愈狭窄。 

对于基本南北走向的高速铁路，其东西摆动在一定范围内，用人为的

方法来改变归化高程面，使它与高斯正投影变形相抵偿，但并不改变国家

统一的高斯正投影 3°带的中央子午线，这种投影方法称为抵偿高程面的高

斯正投影统一 3°带平面直角坐标系，简称抵偿坐标系。 

对于基本南北走向的高速铁路，其东西摆动在一定范围内，还可以人

为改变中央子午线的位置，不改变归化高程面，使长度变形不大于 1/40000，

这种方法称为任意中央子午线的高斯正投影平面直角坐标系，简称任意中

央子午线坐标系。 

如果基本南北走向的高速铁路，东西摆动范围超过说明表 1.0.3-3 的数

值，长度变形将会大于规定的 1/40000。特别对于基本东西走向的高速铁路来

讲，肯定不能采用国家统一的高斯正投影 3°带平面直角坐标系统或抵偿坐标

系统或任意中央子午线坐标系统。这时，则可以采用任意中央子午线较窄

宽度带的高斯正投影平面直角坐标系，并利用高速铁路通过地区的高程状

况，选定合适的归化高程面，尽可能的减小长度变形，方便测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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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本东西走向的高速铁路，它既经过坐标带的中央，又穿越坐标

带的边缘。在坐标带的中央子午线上高斯正投影不产生变形，只有因高程

归化产生的长度变形，而在坐标带的边缘则两种变形都存在，这就需要我

们选择合适的归化高程面。根据说明表 1.0.3-1，要使中央子午线附近的长

度变形小于 1/40000，则线路的高程至归化高程面的距离不宜大于 159m(长

度变形比为 1/40069)，根据说明表 1.0.3-2（只取纬度为 19°，其 ym 最大），

选择带宽为 0.8°其边缘高斯正投影变形比为 1/20338，与高程归化变形(按

159m)抵偿后的总变形比为 1/41301；若选择带宽为 1.0°其边缘高斯正投影

变形比为 1/29288，只要选择高程归化距离为 59m，其高程归化变形比为

1/107983，则抵偿后的坐标带边缘总变形比为 1/40188。 

因此，对于基本东西走向的长大高速铁路，可选择中央子午线为经度

的整度数，带宽取 1.0°，其高程投影面选在线路高程以下，中央子午线附

近不低于 159m，边缘在 59～376m 范围内，二者共有的范围为 59～159m。

这样，不论在中央子午线附近，或者在中央子午线边缘，其长度的变形比

都小于 1/40000。 

桥梁控制测量和隧道控制测量测设精度要求较高，可采用假定的独立坐标

系。 

1.0.4～1.0.8  各条内容均引自《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99)。 

3.1.2  条说明如下： 

1  国家四等大地点的分布，一般根据需要其边长在 2～6km 范围变通，

而实际上很多地区布点稀少，再加上破坏严重，给导线联测工作造成困难，

如果联测距离加长，则相对精度降低，不能满足高速铁路导线测量精度要

求。故暂规规定在导线测量前，首先进行 GPS 测量加密国家四等大地点。 

2  高速铁路的导线测量按铁路五等，其测角中误差为 4.0＂，量长相

对中误差定为 1/20000。导线经水平角平差后，全长相对闭合差限差的计算

公式为： 

式中  d——边长； 

　        n——边长数。 

n
nn

P
m

dn
m

D
f Bd

⋅
++

×+
⋅

=
12

)2)(1(2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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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Ⅱ类光电测距仪(或全站仪)，其测距中误差为 5+5D·10-6mm，

角度中误差为 4.0＂，平均边长为 200～600m。导线全长为 2～10km，代入

上式计算可得说明表 3.1.2 

说 明 表 3.1.2 

导线长(km) 
边长(m) 

2 4 6 8 10 

200 1/22278 1/18031 1/15312 1/13500 1/12197 

300 1/25556 1/21285 1/18289 1/16224 1/14714 

400 1/27756 1/23720 1/20607 1/18389 1/16738 

500 1/29295 1/25626 1/22494 1/20187 1/18440 

600 1/30394 1/27155 1/24071 1/21720 1/19908 

从说明表 3.1.2 中可以看出，若满足导线相对误差 1/20000，取平均边

长为 400m 时，则导线联测总长度不宜大于 6km，即本暂规规定每隔 5km

左右布设一对通视良好、能置镜的 GPS 点。 

3  目前铁路系统使用的 GPS，边长标称精度为 5+1D·10-6mm，若满

足边长相对中误差 1/40000，则边长应大于 200m；边长方位角精度为 0.5＂

+2.5＂/Dkm，若满足边长方向精度为 2.5＂，则边长应大于 1020m。不难理

解，用 GPS 加密相当于国家四等大地点时，既要满足长度相对精度的要求，

又要满足方向精度的要求，则其布设的 GPS 点对之间的距离应大于 1020m。

为了便于勘测过程中选点的实际操作，本暂规规定不小于 1.0km 为宜，按

点对间距离为 1.0km 计，其边长方位精度为 2.5495″。 

3.1.3  用 GPS 测量代替高速铁路导线测量，按上条说明，满足边长 1/20000，

边长应大于 100m，若满足方向精度 4.0″，边长应大于 629m。故规定每隔

600～1000m 布设一点。 

3.2.2  条说明如下： 

1  导线点的间距宜为 400～600m 

布设导线边长应尽量长些，主要是减少测站数量，即减少测角总误差。

但导线边长太长会给导线测量本身工作带来不便，后继工作也会增加困难。 

导线边长较短时，不只增加导线测角总数，还会因对中误差和目标偏

心差对该角度的影响较长边大而降低测角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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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测量已广泛使用光电测距仪(或全站仪)进行，边长较长为好，为了

其他工种方便，可以用支导线增设加点。只能增设一个支导线点，是指不

得转移到支导线点再测设另一加点。 

2  导线相邻边长之比不宜小于 1∶3。 

望远镜的物镜成像定理为： 

 
 

说明图   3.2.2 　  

当物距 D 改变ΔD 时，如果不调焦，则像距 d 也相应改变Δd。即： 

整理可得： 

在导线水平角观测时，设相邻导线边的长度相差ΔD，如果瞄准后视后，不

调焦再瞄准前视，则前视的目标影像将不落在十字丝平面上，这时将产生视差，

如果视差太大将影响瞄准精度。仪器设计安装规定｜Δd｜≤0.2mm，视差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以 d=0.3m，｜Δd｜=0.2mm，计算出前后视不调焦的边长列出说

明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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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表 3.2.2 　 

D（m）  △D1（m）  D1（m）  △D2（m）  D2（m）  D1/D2 

100 29 129 18 82 1.6 

200 160 360 62 138 2.6 

225 225 450 75 150 3.0 

300 601 901 120 180 5.0 

400 3219 3619 188 212 17.0 

从说明表 3.2.2 中可以看出，对于导线的短边，相邻边长之差不宜过大，

对于较长的导线边，允许长度差别就大得多。为了减少高速铁路导线布设

时，相邻边长相差悬殊必须调焦而引起的角度测量误差，规定相邻边长 D1

和 D2 之比不宜大于 3。暂规规定困难时，边长亦不得短于 200m，则其相邻

边长之比为 2.6 倍时方可不调焦。即如布设短边时要注意相邻边长比，而对

于较长的边长则不受此规定的限制。 

3.2.3  条说明如下： 

1  关于测回间应变动度盘位置的规定 

对于光学经纬仪，为了消除照准误差、度盘刻化不均匀误差和防止读数粗

差，规定两测回间应变动度盘位置，不规定变动数值，以便提高工作效率。 

对于全站仪，因采用电子测角，无度盘分划误差和上盘偏心误差，并采用

电子自动记录，无读数误差，则不必变动度盘位置。如采用手工记录，为加强

校核，仍应变动度盘位置。 

2  水平角观测限差的规定 

水平角观测限差是根据理论分析和实测资料统计而规定。 

（1）水平角观测误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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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表 3.2.3-1 　 

DJ2 型  
名称  

全站仪  光学经纬仪  
附注  

读数误差  0 1.7″   

照准误差  1.4″  1.4″   

对中误差  0.8″  0.8″  
平均边长 400m，偏心

e=1mm 

目标偏心误差  2.6″  2.6″  
平均边长 400m，偏心

e=5mm 

度盘分划误差  0 1.5″   

上盘偏心误差     

理论分析主要来源于现行《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提供的有关数据，

以及生产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把相关数据综合起来，以平均边长为 400m

计，得说明表 3.2.3-1。 

(2)一测回测角中误差 

理论分析： 

将说明表 3.2.3-1 的数值代入上式，得一测回测角中误差，全站仪 mβ=

±2.3″，光学经纬仪 mβ=±2.8″。再考虑外界条件的影响和适当取整，并

根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规定，全站仪测角、测距的精度应与经纬仪、

光电测距仪的规定相一致，取一测回测角中误差为 mβ=±3″。 

实际资料统计： 

现将采用全站仪，水平角测量两测回，实测的京沪高速铁路徐宁段导

线，按角度闭合差反算测角中误差的相关数据列出说明表 3.2.3-2。 

由说明表 3.2.3-2 可计算出水平角两测回测角中误差：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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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表 3.2.3-2 　 

序号  转点数

n′  '
100
n

P =  
闭合差

f″β  
pfβfβ  序号  转点数

n′  '
100
n

P =  闭合差

fβ  pfβfβ  

1 7  3 128.57 35 5  3 180.00

2 7  4 228.57 36 5  4 320.00

3 7  3 128.57 37 5  14 3920.00

4 6  12 2400.00 38 5  7 980.00

5 6  5 416.67 39 5  8 1280.00

6 3  1 33.33 40 8  1 12.50 

7 12  8 533.33 41 6  8 1066.67

8 13  26 5200.00 42 4  7 1225.00

9 6  17 4816.67 43 5  11 2420.00

10 11  3 81.82 44 6  9 1350.00

11 6  4 266.67 45 9  1 11.11 

12 5  0 0 46 7  4 228.57

13 7  2 57.14 47 5  4 320.00

14 13  12 1107.69 48 5  8 1280.00

15 31  10 322.58 49 6  5 416.67

16 6  8 1066.67 50 8  9 1012.50

17 5  3 180.00 51 9  3 100.00

18 8  1 12.50 52 10  19 3610.00

19 5  1 20.00 53 7  3 128.57

20 6  4 266.67 54 6  6 600.00

21 9  9 900.00 55 5  6 720.00

22 5  8 1280.00 56 6  8 1066.67

23 6  4 266.67 57 8  11 1512.50

24 7  2 57.14 58 10  15 2250.00

25 5  4 320.00 59 6  8 1066.67

26 5  5 500.00 60 13  14 1507.69

27 5  14 3920.00 61 8  11 1512.50

28 8  7 612.50 62 6  3 150.00

29 7  2 57.14 63 6  4 266.67

30 4  2 100.00 64 10  18 3240.00

31 4  1 25.00 65 5  4 320.00

32 8  12 1800.00 66 7  10 1428.57

33 10  1 10.00 67 7  5 357.14

34 16  15 1406.25 68 6  3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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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回测角中误差为： 

＝±4.36″ 

综合理论分析和实测资料，并考虑外界的影响，以及 DJ2型经纬仪仍在应用，

一测回测角中误差仍按现行《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的规定为 5.5″。 

3  两半测回间角值较差的限差 

当求算两半测回间角值较差的限差时，对中误差在盘左、盘右中具有

同样的符号和数值，故不计入。则两半测回间角值较差的计算公式 

将说明表 3.2.3—1 所列光学经纬仪相关数值代入公式，则： 

m 半=±5.26″ 

根据全站仪实测资料统计，列出说明表 3.2.3-3。 

说 明 表 3.2.3-3 　 

顺序  线段  仪器  角度个数  [△△] 两半测回较差中误差 m 半″  

1  TC1610 62 1790 5.37 

2  TC1610 82 2934 5.84 

3  TC1610 828 25396 5.54 

4  捷创力  81 5964 8.58 

5  捷创力  320 21711 8.24 

   1373 57795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实测资料统计，取整后得 m 半=6.5″。因此，规

定两半测回间角值较差的限值为△半=13″，规定测回间角值较差的限差为

△角=13/ 2 =9.19″，取 10″。 

3.2.8  条说明如下： 

2m2m ββ ⋅=

)(2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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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平角限差的规定 

（1）检测时的较差 

根据 3.2.3 条说明，一测回测角中误差为 5.5″，两测回测角中误差为

4.0″，检测时较差的中误差为两测回测角中误差的 2 倍，取两倍中误差为

较差的限差，则： 

（2）附合(或闭合)导线角闭合差的限差： 

根据导线方位角推算公式、导线角度闭合差计算公式： 

按误差传播定律，导线角度闭合差的中误差应为： 

取两倍为其限差： 

考虑外界条件影响而适当放宽，采用： 

京沪高速铁路徐宁段附合导线测量共 70 段(见说明表 3.2.3—2，另加联

络线两个超限值)，其中：fβ≤5 n 的 63 个占 90%；5 n ＜fβ＜10 n 的 5 个

占 7.1%；10 n ＜fβ＜15 n 的 1 个占 1.4%；fβ＞15 n 的 1 个占 1.4%。规定

fβ≤10 n 为角度闭合差的限差，则满足规定要求的测段占 97%以上。 

2  导线长度相对闭合差 

（1）水平角不平差 

若取 md=5+5·D·10－6mm，mβ=4.0″，平均边长按 d=200、400m，导

线总长按 2~10km，计算可得说明表 3.2.8-1 

 

 

''15,''31.110.422m22f 取较 =××== β

1n~n1n~n

n~11~01n~n

f

180n

++β

+

α−′α=

β−⋅+α=′α ∑

22
2

2
1

2
nf mmmm βββ +⋅⋅⋅⋅⋅⋅++=

,mmm n21 时当 βββ =⋅⋅⋅⋅⋅⋅==

βmnmf =

n80.4n2mn2f =××== ββ

nf 10=β

n6
)1n2)(1n(m

nd
m

2
D
f

2

2

2

2
d ++

⋅
ρ

+⋅= β



 

- 83 - 

说 明 表 3.2.8-1 

导线长（km）  
边长（m）  

2 4 6 8 10 

200 1/12749 1/9546 1/7924 1/6916 1/6213 

400 1/16773 1/13003 1/10929 1/9598 1/8655 

（2）水平角平差 

将有关数值代入，计算得说明表 3.2.8-2 

说 明 表 3.2.8-2 　 

      导线长（km）  
边长（m）           

2 4 6 8 10 

200 1/22278 1/18031 1/15312 1/13500 1/12197 

400 1/27756 1/23720 1/20607 1/18389 1/16738 

京沪高速铁路徐宁段附合导线测量共 70 段，其中：相对闭合

差
D
f
＜1/40000 的 57 次占 81.4%；1/40000＜

D
f
＜1/20000 的 12 次占 17.1%；

D
f
＞1/20000 的 1 次占 1.4%，按导线长度相对闭合差的限差规定为 1/20000，

则符合规定要求的共有 69 次，占总段数的 98.6%，大于 1/20000 的 1 次为

1/18302。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实测资料统计，规定导线长度相对闭合差在水平

角不平差时为 1/10000，水平角平差后为 1/20000。 

3.3.3  条说明如下： 

1  关于四等水准测量 

高速铁路工程中，线路常常穿越工厂、矿山、城镇居民区，以及既有

铁路的线、站和公路、道路，往往以高架桥梁通过，它们多为予应力钢筋

混凝土简支梁桥，有的一桥多达数百跨，也有跨越大江大河的其它梁式特

大桥。特大、大、中桥梁工程在高速铁路工程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其长度

约为线路总长度的 5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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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特大、大、中桥梁施工精度的要求，并避免线桥相连接时断

高过大影响纵断面的平顺性，暂规规定高速铁路线路水准点高程测量按四

等水准测量要求施测。 

2  关于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近十几年来，在铁路勘测与施工测量中，使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代替

铁路五等水准测量作业，已经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内外也有一些文

献论述了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可以代替四等及更高等级的水准测量。近

年来我国铁路施工单位又在山岭隧道地区进行了四等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

量，并与精密三等水准测量联测比较，表明能够达到精度要求，从而取得

了新经验，并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12898-91)也规定：在进行几何水准测量确有困难的山岳地带，以及沼泽、

水网地区，四等水准路线或支线，可用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进行测量。 

鉴于以上情况，本暂规规定在山岳、丘陵地区可以采用光电测距三角

高程测量方法进行四等水准点测量。但目前在铁路勘测过程中，仍缺乏实

践经验，有待今后进一步验证。 

3.3.4  关于水准测量采用两组单程的规定，应为相互独立的两组单程，不

宜采用双转点法、双置镜法施测。 

3.3.5  本条规定引自《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12898-91)和《新建

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99)。 

3.5.1  目前，铁路勘测设计与施工单位已普遍采用各种光电测距仪和全站

仪，采用极坐标法进行定测放线是最简单方便的方法，并能保证测设精度

符合要求。 

3.5.2  各类中线控制桩经由导线点测设时，一般距离较短，使用Ⅰ类测距

精度的仪器，将使在观测方向上的长度中误差在 5mm 以内；角度观测两测

回，则使测角中误差达到 4″，可使测设点的横向中误差较小。考虑到实际

测设工作先要进行概量，在钉设过程中桩位仍会变动，应钉设方桩后观测

两测回，经计算准确确定测设点坐标。 

3.5.5  线路中线控制桩间的距离太近，由对点引起的角度误差增大，则边

长相对误差增大。假如线路中线控制桩测放的距离为 200m，角度中误差为

4″，横向中误差约为 5mm，长度中误差也为 5mm，则测设点点位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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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mm，则两相邻中线控制桩相比较，其中误差为 2 ·7=9.9mm，若距离

为 200m，则其长度相对中误差为 1/20000，极限相对误差为 1/10000。若距

离太短，则不能保证线路中线 1/10000 的精度，影响线路中线平面的平顺性。

因此，规定线路中线控制桩的间距以 200~400m 为宜。 

3.5.6~3.5.8  控制桩测设后应作中线贯通联系测量，并评定其精度。联系测

量后应逐一根据置镜点测放时坐标计算前点联测坐标，并与前点测放时坐

标进行比较检核。 

3.6.4  中线测量的中桩测设，是为线路设计提供地面纵断面和横断面资料。

在直线上，控制桩（置镜转点）实测水平角为 180°±15″以内时，若控制

桩间的距离为 400m，则横向偏差约为 0.03m，可视为直线，亦可用经纬仪

定向、钢卷尺拉链，按控制桩分段加桩。这样不仅没有误差积累，而且方

便于中桩测设。其中桩点位限差仍按《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对钢卷尺

的精度要求：纵向 S/2000+0.1m，横向 10cm。 

3.6.5  任意点置镜极坐标法、偏角法是目前大家惯用的很方便的曲线测设

方法。光电测距任意点置镜极坐标法，提高了曲线测设精度，特别是曲线

偏角较大时，减少了量距误差影响产生的横向误差。 

高速铁路的曲线一般较长，数千米长的曲线很常见，直缓、缓圆、曲

中、圆缓、缓直等桩间距离也很长，利用由导线点放出的曲线控制桩

(200~400m 一个)分段测设，将避免误差的积累，避免由曲线起点测至终点

后偏差过大。 

在测设曲线过程中，如另设转移测站时，规定用两测回定点是为了保

证转点的精度，当转移测站多于一个时，应与下一个曲线控制桩闭合，可

以避免出现粗差。 

曲线中桩测设也是为线路设计提供纵断面和横断面资料，规定仍按《新

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99)的要求，曲线中桩点位检测误差的限差

为 10cm。 

当采用偏角法测设曲线中桩时，纵向闭合差主要由曲线控制桩点位误

差和钢卷尺量长误差引起，钢卷尺量长误差是主要因素；横向闭合差则由

曲线控制桩点位误差、前后视不等距设置误差、偏角拨角误差、弦长丈量

误差引起。高速铁路采用的曲线半径较大（5500～14000m），缓和曲线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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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210～700m），在整个曲线被分段的情况下，曲线控制桩点位误差，前

后视不等距设置误差和钢卷尺丈量弦长误差所引起的横向闭合差，都比半

径、缓长较小时减小，只有拨角误差引起的横向闭合差少有增大，它是产

生横向闭合差的主要因素。 

具体分析如下。 

纵向闭合差： 

曲线控制桩由导线点两测回放设，在中线测量时进行了贯通测量，其

长度精度要求为 1/10000；钢卷尺丈量弦长，其长度精度为 1/2000。因此规

定曲线测设的纵向闭合差为 1/2000。 

横向闭合差： 

为便于分析计算，假设整个曲线为单一圆曲线形式，进行公式推导。 

1  曲线起终点控制桩点位误差在切（曲）线长度上误差的影响△ut 

曲线起终点控制桩的点位误差，在切（曲）线长度方向上的相对误差

为 1/10000。 

 

说明图  3.6.5—1 

从说明图 3.6.5—1 中看出，δt=T/10000=B～YZ，则： 

△ut= 10000
T ·sinα 

我们把它换成曲线半径 R 和曲线长度 K 为自变量的形式，式中α= R
K ，

T=Rtg 2
α =Rtg R2

K ，代入上式，则：△ut=
5000
T

·sin2

R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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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式制成说明表 3.6.5—1 

说  明  表  3.6.5—1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4000 0 0.01 0.03 0.06 0.09 0.13 0.17 

10000 0 0.02 0.04 0.08 0.12 0.18 0.24 

7000 0.01 0.03 0.06 0.11 0.18 0.26 0.35 

5500 0.01 0.04 0.08 0.15 0.23 0.33 0.44 

2  曲线测设时起终点横向误差的影响△uu 

曲线起终点横向点位误差一般很小，但当测设曲线中桩时，后视距离

较短，测设曲线较长，则会产生较大的横向误差。设曲线起终点的点位横

向误差为 10mm，后视距离为 210m（高速铁路最短缓长 210m），则测设不

同曲线长度设为 K（m）的横向误差为： 

△uu=1.0K/210 

据此制成说明表 3.6.5—2 

说  明  表  3.6.5—2 

K（m）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uu（cm） 0.48 0.95 1.43 1.90 2.38 2.86 3.33 

 

 

 

 

 

 

K(m) △ut(cm)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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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偏角法拨角误差的影响△uβ 

 

说明图 3.6.5—2 

在说明图 3.6.5—2 中，1、2……，n 为各置镜点，又 D1、D2……，Dn

为测站至闭合点距离在闭合点切线上的投影。 

设各置镜点拨角极限误差为△β，则各测站拨角极限误差对闭合点横

向误差的影响分别为： 

D1△β、D2△β………、Dn△β  

假设各置镜点间弧长相等，为 S，则： 

D1=R·sin R
nS  

D2=R·sin R
S)1n( −  

…… 

Dn= R·sin R
S  

按误差传播定律，各测站拨角极限误差对闭合点横向误差的总影响为： 

△uβ=R· ρ
βΔ

R
S

R
Sn

R
nS 222 sin)1(sinsin ++−+ LL  

若转点水平角使用 DJ6 型经纬仪施测一测回，其测角极限误差△β=20″，

当测站间弧长 S=100m 时，可按上式制成说明表 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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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表  3.6.5—3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4000 0.97 2.17 3.63 5.31 7.19 9.25 11.47 

10000 0.97 2.17 3.63 5.31 7.19 9.25 11.47 

7000 0.97 2.17 3.63 5.31 7.19 9.25 11.46 

5500 0.97 2.17 3.63 5.31 7.18 9.24 11.45 

4  钢卷尺丈量弦长误差的影响△ul 

 

说明图  3.6.5—3 

因弦弧长度差很小，为了方便分析计算，以弦长代替弧长推导公式。 

设每段弦长为 l，钢卷尺丈量弦长误差为δ l，各段弦长与切线的夹角为

δ，n 为起始点至闭合点弦段数。则各段弦长与闭合点切线垂直线的夹角为： 

γ1=π-(
2
π -δ)-α=

2
π +

R
l

2
-
R
nl  

其中 l/2R 很小，略去不计，则： 

γ1=
2
π -

R
nl  

同理可得： 

γ2=
2
π -

R
ln )1( −  

…… 

K(m) △uβ(cm)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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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n=
2
π -

R
l  

则各段弦长丈量误差在闭合点引起的横向误差分别为： 

δ1cosγ1=δ1sin
R
nl  

δ1cosγ1=δ1sin
R
ln )1( −  

…… 

δ1cosγn=δ1sin
R
l  

当
R
nl

很小时，Sin
R
nl =

R
nl

，则各段弦长丈量误差对横向误差总的影响为： 

△ul=δ1 R
l ( ) 222 1 lnn LL+−+  

若测设曲线中桩时，每段弦长为 L=20m，钢卷尺丈量弦长误差为δ1=2cm，

根据上式可制成说明表 3.6.5—4 

说  明  表  3.6.5—4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4000 0.02 0.06 0.10 0.15 0.21 0.28 0.35 

10000 0.03 0.08 0.14 0.21 0.30 0.39 0.49 

7000 0.04 0.11 0.20 0.31 0.42 0.56 0.70 

5500 0.05 0.14 0.26 0.39 0.54 0.71 0.89 

综合以上四项误差的影响，总的横向极限闭合差应为： 

△u= 2222

uluuuwt Δ+Δ+Δ+Δ β                           

 

 

K(m) △ul(cm)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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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公式，制成说明表 3.6.5—5。 

说  明  表  3.6.5—5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4000 1.08 2.37 3.90 5.64 7.58 9.69 11.95 

10000 1.08 2.37 3.90 5.64 7.58 9.69 11.96 

7000 1.08 2.37 3.91 5.65 7.59 9.69 11.96 

5500 1.08 2.37 3.91 5.66 7.59 9.70 11.97 

从说明表 3.6.5-5 中可以看出，当测设曲线长度在 600m 范围以内时，

用 10cm 作为曲线测设横向闭合差的限差，现场实际测设工作是能够满足这

一要求的。实际上，高速铁路一般曲线较长，但本暂规已在第 3.5 节交点及

控制桩测量中提出控制桩的间距以 200~400m 为宜，本条又规定应分段测

设，这样测设曲线的长度不会超过 600m。 

长弦偏角法是很方便的方法，仍会在实际测量中应用，但它是任意点

置镜极坐标法的特例，即测站设在曲线上的极坐标法，故本暂规第 3.6.5 条

文中未提此法。 

3.9.1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较现行新建铁路工程测量，增加了 GPS 加密

国家大地点测量，提高了导线测量精度，采用了极坐标法测设线路中线控

制桩(包括曲线控制桩)，还提高了水准测量等级。这些测量所设的桩橛是高

速铁路线路的平面、高程控制的主要桩橛，一定要交接清楚，施工单位应

对其进行全面复测，避免高速铁路勘测过程中可能留下较大误差或错误，

造成工程浪费。 

3.9.3~3.9.5  目前，精度好的仪器已在铁路部门广泛使用，施工单位复

测时条件较勘测时变好，故规定复测的精度与勘测时的精度相同。勘测单

位测量时，实际上都使用了较好的仪器进行测量，所以规定复测后在检测

精度允许范围以内时，可采用勘测单位成果。 

3.9.6  线路中线控制桩的中线加桩，均应进行复测，以避免勘测过程

中留下较大误差或错误。为了路基施工测量的方便，可以设置护桩，也可

以由导线点重新测设这些中线控制桩和加桩。 

K(m) △u(cm)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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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3.11.4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为永久性线路中线桩(外移 3~4m)，是

轨道铺设后调整的依据，它仍应由导线点、GPS 点采用极坐标法测设，精

度与勘测时相同。这样，勘测、施工测设的中线控制桩和竣工测量测设的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它们相互独立，测量误差互不传递，保证了轨道铺设

的平顺性。 

线路中线控制基桩每 200m 设置一个，因为距离太长将不便利工作，如

果距离太短，则测设的点位误差将影响线路外移控制基桩点间相对精度，

从而影响线路平顺性。 

4.1.1  高速铁路是适应经济发达地区客流量大、列车运行速度较快的

铁路，线路常常穿越工厂、矿山、城镇居民区，以及既有铁路的线、站和

公路、道路，往往以高架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简支梁通过，有的一桥多达数

百跨，也有跨越江河、山谷的其他梁式特大桥。本章规定内容，就是这些

特大桥(包括复杂特大桥)大桥(包括重要大桥)的控制测量。凡未包括的内容，

如水文测量、施工放样测量、竣工测量等，均按现行《新建铁路工程测量

规范》(TB10101-99)办理。 

4.1.4  本暂行规定第 1.0.3 条规定桥梁控制测量可采用独立坐标系。 

本条规定所指桥梁测量，系指特大桥、大桥的控制测量，多数情况下

要求精度较高需要先行独立勘测，与线路采用相同的坐标系统有困难，也

没有必要。桥梁中线与线路中线平面衔接，一般采取实地联测后分别定线，

很少采用坐标数据定线。平面坐标系统不一定要求一致，即使一端与线路

采用一致坐标，另一端也会因精度不同造成差异。 

所以本条规定应采用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 

桥址中线里程采用假设里程，以桥址控制起始点一岸靠近正桥的控制

点定为桥址中线里程的起算点，可以保持勘测设计各阶段的起点里程一致，

不产生差异，有利桥式选择和定位测量。 

4.1.5  铁路桥梁与线路关系非常密切，桥梁的平面测量控制网与两端

线路的控制桩应联测，并取得中线里程联接关系。勘测设计阶段桥梁中线

里程一般都采用假设里程，初定测保持连贯。通常桥址选线或定测在前，

线路接线或定测在后，则由桥梁测量提供中线控制桩位置和假设里程，线

路测量提供相互里程关系。如为公路铁路两用桥，或者桥梁与当地其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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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施有关时，则应与国家或地方控制点进行联测，以确定平面关系。 

由于桥面系统的高程设计与线路上部建筑的高程设计必须保证相互衔

接，因此两者的高程测量系统必须一致，如勘测当时做不到，以后应进行

联测，取得两者采用不同高程系统的换算值，以利设计工作的进行。 

铁路桥梁高程不仅与两端线路高程发生关系，而且与水文、航运、堤

防等有关高程有密切关系，较为复杂的桥梁牵扯部门更多，因此桥梁水准

点应与有关单位可靠水准点直接联测。两个高程系统之间，在不同地点的

高程换算值亦不尽相同，通过多处联测(包括跨河水准测量)确定有关水准点

的高程关系，即不同系统的高程换算值，达到：①避免高程值由于水准点

变形、位置变动或找错位置而发生错误；②统一各有关单位水准点高程系

统值，并检核其互差是否符合精度要求；③确保桥梁工程的相对精度要求。

所确定的高程关系，与线路测量采用的关系值应一致，保证桥梁与线路高

程关系不出差异。 

4.1.7  桥梁工程建筑物的总误差，由控制测量误差、施工放样误差和

施工建造误差共同组成。根据《铁路桥涵施工规范》(TBJ203-96)表 7.1.15

的规定，墩台前后、左右边缘距中心线尺寸的容许误差为±20mm，墩台顶

帽高程容许误差为±10mm。按可以使控制测量误差的影响忽略不计的原则，

通常取总误差的 0.4 倍作为控制点引起误差的限制，进而推求桥梁施工控制

网必须的精度。 

（1）施工平面控制网的精度要求。因为桥梁施工时采用的是独立坐标

系统，我们假设控制点坐标的容许误差 mx=my=m，并取其为总误差的 0.4

倍认为可忽略不计，即 m=0.4(±20)=±8mm。再据此来推求边长的要求精

度。 

S12=(X2-X1)2+(Y2-Y1)2 

两边求微分得 

dS12=cosα12(dx2-dx1)+Sinα12(dy2-dy1) 

根据误差传播定律有 

mS12
2=cosα12(mx1

2+mx2
2)+Sin2α12(m2

y1+m2
y2) 

将 mx1=my1=mx2=my2=m=±8mm 代入得 

ms12= 2 m= 2 ×(±8)=11.3mm(取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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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规定桥梁施工平面控制网的轴线边和最弱边的边长中误差均不应

大于 10mm。 

（2）施工高程控制网中跨河测量的精度要求。桥梁墩台高程是由一岸

水准点(A 或 B)引测而得来，根据前述原则和规定，则得到桥梁两端水准点

的高程中误差 m(mA 或 mB)应不大于 0.4(
2
10± )=2mm。而桥梁中最关心的是

墩台间的相对关系，因此规定为：两水准点(包括跨河两水准点)间高差的中

误差不应大于 2mm。 

4.2.1  桥梁 GPS 平面控制网是为桥梁施工而设，因而控制网的布置应

能控制桥梁平面状况，以及便于桥墩台的定位。 

桥轴线以外的两岸其他控制点距桥轴线的垂距不宜小于桥轴线长度的

0.6 倍，可避免交会角太小影响定位精度。 

桥梁 GPS 平面控制网应由三角形或大地四边形组成，可以提高网的精

度、保证网的可靠性。根据模拟计算，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三角形网刚

性最强可获得很高的精度和很好的可靠性，四边形网也具有较好的精度和

可靠性，他们的点位误差都比较均匀。闭合导线网变成了多边形，图形结

构刚性很差，点位误差增大、可靠性降低。附合导线的精度和可靠性最低。

因此，GPS 控制网应由三角形或大地四边形组成，但对高速铁路特有的长

桥在满足桥轴线精度要求时，可采用闭合环型导线网布点。 

4.2.2  根据《铁路桥涵施工规范》(TBJ203-96)的表 7.1.15 规定，墩台

前后、左右边缘距中心线尺寸的容许误差为±20mm，其中误差应为±10mm，

则桥轴线和用于交会桥墩的基线精度也应为±10mm，据此，可按桥长制定

表 4.2.2。 

4.2.3～4.2.6  引自《全球定位系统(GPS)铁路测量规程》(TB10054-97)。 

4.2.7  无约束平差可以剔除观测过程中出现的异常值，基线向量改正

数是最或是改正数，故应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后处理。 

4.2.9  桥梁平面控制测量采用独立坐标系统，其高程投影面为墩顶(或

轨底)所在的平均高程面，直接投影法即将 GPS 网平差结果直接投影到与该

工程椭球相切的高斯平面上，进行施工坐标计算。 

4.3.1  桥梁施工平面控制网要满足墩、台按设计定位的精度要求，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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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定位后也必须满足梁部的拼装、架设，不同的桥式对墩、台的定位精度

又有不同的要求，桥梁越长也要求较高的相对精度。 

本条中有关桥轴线精度的估算公式，基本是按桥式考虑的，也顾及桥

长和墩、台中心点位误差。详见《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99)

条文说明 6.6.1。 

长度在 2000m 以内的短跨简支梁桥，当桥式尚未确定时，可按表 4.3.1-2

估算，桥式确定后，应按表 4.3.1-1 重新估算。详见《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

范》(TB10101-99)条文说明 6.6.2。 

4.3.3～4.3.19  引自《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99)第 6 章。 

4.4.1  在通常情况下，跨越江河、山谷的桥梁平面控制网，都会布设

成三角网，高速铁路的一般特大桥、一般大桥，多为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简

支梁，有的一桥多达数百跨，布设成导线环则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

提高勘测效率，其测量精度应该满足桥轴线测量精度的要求，保证桥梁墩、

台的准确定位和梁部的准确安装、架设。 

假设高速铁路的一般特大桥、一般大桥都为等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

根据本暂行规定表 4.3.1-1 桥轴线测量精度计算公式，若桥长为 500～

2500m，梁长为 8～40m，则可计算出相应的桥轴线长度相对精度，编制成

说明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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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表   4.4.1 

          梁长（m） 8 12 16 24 32 40 

500 1/8944 1/10954 1/12649 1/15491 1/17888 1/20000 

600 1/9797 1/12000 1/13856 1/16970 1/19595 1/21908 

700 1/10583 1/12961 1/14966 1/18330 1/21166 1/23664 

800 1/11313 1/13856 1/16000 1/19595 1/22627 1/25298 

900 1/12000 1/14696 1/16970 1/20784 1/24000 1/26832 

1000 1/12649 1/15491 1/17888 1/21908 1/25298 1/28284 

1100 1/13266 1/16248 1/18761 1/22978 1/26532 1/29664 

1200 1/13856 1/16970 1/19595 1/24000 1/27712 1/30983 

1300 1/14422 1/17663 1/20369 1/24979 1/28844 1/32249 

1400 1/14966 1/18330 1/21166 1/25922 1/29933 1/33466 

1500 1/15491 1/18973 1/21908 1/26832 1/30983 1/34641 

1600 1/16000 1/19595 1/22627 1/27712 1/32000 1/35777 

1700 1/16492 1/20199 1/23323 1/28565 1/32984 1/36878 

1800 1/16970 1/20784 1/24000 1/29393 1/33941 1/37947 

1900 1/17435 1/21354 1/24657 1/30199 1/34871 1/38987 

2000 1/17888 1/21908 1/25298 1/30983 1/35777 1/40000 

2100 1/18330 1/22449 1/25922 1/31749 1/36660 1/40987 

2200 1/18761 1/22978 1/26532 1/32496 1/37523 1/41952 

2300 1/19183 1/23494 1/27129 1/33226 1/38366 1/42895 

2400 1/19595 1/24000 1/27712 1/33941 1/39191 1/43817 

2500 1/20000 1/24494 1/28284 1/34641 1/40000 1/44721 

线路导线测量的相对精度为 1/20000，从说明表 4.4.1 可以看出：当桥

长、梁长在粗线右侧时，桥轴线测量精度要求在 1/20000 以上，因此当桥梁

长度大于 500m 时，应根据具体桥式组成按本暂行规定表 4.3.1-1 桥轴线测

量精度要求，进行平面控制测量设计。 

4.4.2  高速铁路桥梁采用导线控制测量，系指一般特大桥和一般大桥，即

 
 
 
桥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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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特有的长达数十千米的桥梁。 

4.5.1～4.5.12  引自《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99)第 6 章。 

4.6.1～4.6.5  引自《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99)第 6 章。 

5.1.1  铁路隧道施工测量的主要目的是保证隧道相向开挖时能按规定的

精度正确地贯通，并使各项建筑物以规定的精度按照设计位置修建。 

隧道的正确贯通主要受纵向、横向、方向和高程等贯通误差的影响。 

纵向贯通误差主要影响线路坡度。现在分析如下： 

坡度计算公式为坡段的高差和平距之比： 

00
01000×=

s
hi  

把该式对 S 偏微分得： 

00
0

2 1000×=
S
hdSdi  

假设纵向贯通误差 dS 对坡度的影 di=0.01‰时，则可以忽略不计。代

入上式整理得： 

hS
S
dS 100000/=  

当隧道内最小坡度为 3‰(考虑排水)时 

300/1=
S
dS

 

当隧道内最大坡度为 12‰(高速铁路限坡)时 

1200/1=
S
dS

 

本暂行规定规定线路、隧道控制导线测量的长度相对误差最大为

1/20000。因此，纵向贯通误差不会给设计坡度和工程建筑造成不利影响。 

方向贯通误差主要影响线路的平面形状。对于直线隧道，当方向贯通

误差在 2′以内时仍可视为直线线路，当方向贯通误差在 2′～8′之间时，

可按顶点内移量考虑衬砌位置和线路内移量；对于曲线隧道，可采用加、

减圆曲线长度的方法调整。因此，方向贯通误差一般也不会给施工造成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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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贯通误差主要影响也是线路坡度。把坡度计算公式对 h 偏微分得： 

S
dhdi =  

本暂行规定规定隧道高程贯通误差的限差为 50mm，从各测量单位的仪

器设备情况、测量技术水平以及实际贯通资料来看，对于一般较长的隧道

都不难满足。当隧道的长度越短时，则对坡度的影响越大，若隧道长度

S=500m ， 则 di=50/500000=0.1 ‰ ， 若 隧 道 长 度 为 S=5000000m ， 则

di=50/5000000=0.01‰。因此，高程贯通误差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原来

设计坡度，更不会给施工造成困难。 

横向贯通误差主要影响线路的平面形状。当贯通误差较小时，可在未

衬砌地段调整；当贯通误差超限严重时，造成隧道衬砌侵入建筑限界，必

须大段炸毁，返工浪费，延误工期。 

在以上谈及的四项贯通误差中，关键的是横向贯通误差和高程贯通误差。

因此，在隧道控制测量工作中主要以横向贯通误差和高程贯通误差作为衡量精

度的指标加以规定，指导工作。 

1  关于进行隧道平面控制测量设计的长度 

高速铁路平面测量是在导线测量的基础上进行的，若导线测量能满足隧道

横向贯通精度的要求，则不必另外进行平面控制测量。 

(1)洞外、洞内导线测角与量长误差 

高速铁路线路平面的曲线半径较大，按规定宜采用 5500～14000m，困

难条件下不应小于 5500m，相应的缓和曲线长度困难时为 490m。高速铁路

隧道按规定宜采用单洞双线隧道，在内轨顶面处隧道宽度为 13.200m。这两

个特点就决定了洞内导线长度(曲线弦长)约为 513m，基本上不受隧道断面

限制，与洞外条件一样。 

若洞外、洞内导线边长都为 400m，因洞内光线较暗，导线角度测量时

照准误差比较大，根据分析资料，当采用 DJ2级经纬仪 V=30 时，洞内照准

误差约为洞外光线照亮时的 1.67 倍，其他角角测量误差基本一样。则： 

2222
其他仪觇照 mmmmm +++=β  

若 m 照外=1.0″，m 照内=1.67″，m 觇=0.7″，m 仪=0.7″，m 其他=1.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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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β洞外=1.73″ 

mβ洞内=2.18″ 

洞内测角中误差约为洞外的 1.26 倍。 

若洞外导线测角中误差为 4.0″(线路导线测量)，则洞内测角中误差是

洞外的 1.26 倍为 5.04″。量长中误差皆为 1/20000。 

(2)导线测量所适用的直线隧道长度 

假设洞外、洞内导线均为等边直伸导线，边长均为 400m，则只有测角

中误差影响隧道横向贯通中误差。若隧道长度为 1800m，则： 

2
xR

m
m ∑=

ρ
β  

( ) mmm 37.281005009002
206265

0.4 222 =++×=洞外  

( ) mmm 74.351005009002
206265

04.5 222 =++×=洞内  

mmmmm 63.4522 =+=
洞内洞外

 

(3)导线测量所适用的曲线隧道长度 

假设整个曲线都在洞内，按规定最小曲线半径取用 5500m，缓和曲线长

度为 490m，若取转向角为 14°，则切线全长为 920.52m，曲线全长为

1833.90m。 

假设洞外导线沿切线布设(见说明图 5.1.1-1)，洞内导线沿隧道中线布

设(见说明图 5.1.1-2)。 

洞外导线沿切线布设对横向贯通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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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图  5.1.1-1 

由于测角误差而产生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为： 

2
Xy R

m
m ∑=

ρ
β

β  

( ) o7cos52.12052.52052.9202
206265

0.4 2222 ×++×=  

=28.97mm 

由于量长误差而产生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为： 

2
y

L
yL d

L
mm ∑=  

( ) mm98.47sin52.1204004002
20000

1 2222 =×++×= o  

mmmmm
yLy

39.2922 =+=
β洞外  

洞内导线沿隧道中线布设对横向贯通精度的影响 

 

说明图  5.1.1-2 

由于测角误差而产生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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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y R

m
m ∑=

ρ
β

β  

( ) mm49.3694.11619.51666.9132
206265

04.5 222 =++×=
 

由于量长误差而产生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为：  

2
y

L
yL d

L
mm ∑=  

( ) mm56.324.199.2282.442
20000

1 222 =++×=
 

mmmmm yLy 66.3622 =+= β洞内  

由于洞外、洞内测量误差所产生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为： 

mmmmm 99.4666.3639.29 2222 =+=+= 洞内洞外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曲线半径较大为 5500m，导线边长洞外、洞内都为

400m，线路导线测量所适用的直线和曲线隧道长度皆为 1800m。故条文规定

不分直线和曲线隧道，凡隧道长度大于 1500m，应根据隧道横向贯通精度要

求，另外进行隧道平面控制测量设计。 

2  关于进行隧道高程控制测量设计的长度 

高速铁路线路水准测量定为四等，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 mΔ为

5.0mm，若洞外水准路线长度为 Lkm，为满足隧道洞外、洞内的高程中误差

mΔh为 25/ mm2 的要求，则应使： 

                      Lmm h ΔΔ =  

即 25/ 2 =5.0 L，故 L=12.5km。 

由此可见，线路测量时按四等水准测量精度进行的高程控制测量，可

以满足水准路线长度不大于 12.5km 的隧道高程贯通精度的要求。故条文规

定，凡隧道两相邻开挖洞口(包括横洞口、斜井口)间水准路线长度大于

12000m，应根据隧道高程贯通精度要求，另外进行隧道高程控制测量设计。 

5.1.4  各级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适用隧道长度 

1  表 5.1.4-1 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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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隧道洞外控制测量的客观条件跟普通铁路隧道一样，故

5.1.4-1 的洞外部分仍基本采用了《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的规定。 

对于洞内导线测量，由于高速铁路线路设计曲线半径较大，且多为双

线单洞隧道采用全断面开挖，这样就使导线边长可以尽量增长，使曲线隧

道与直线隧道的洞内控制测量没有较大的区别。 

一般，不论从减少工程数量，还是改善运营条件来讲，隧道平面设计

时，中部均采用直线，只有隧道两端采用曲线连接过渡。根据高速铁路设

计暂行规定对最小圆曲线长度、最小圆曲线偏角的规定，假设隧道两端各

设置曲线半径为 5500m，缓和曲线长度为 490m，曲线总长度为 1200m 的曲

线，且洞外、洞内各占 600m。 

现按洞内导线边长为 400m，边长的相对精度为 1/20000，并以不同的

隧道长度和测角精度，按公式 2
Xy R

m
m ∑=

ρ
β

β 和 2dy
L
m

m L
yL ∑= 计算隧道的贯

通误差值，列于说明表 5.1.4。 

说 明 表  5.1.4 

隧道 
长度 

（km） 
1.5 3 3.9 4 4.1 5.7 7.2 7.9 8 8.8 9.9 10 11.8 12.9 13 14.3 16.9 17 20

导线 
边长
（m） 

400 

测角 
精度

（″） 
4 4 2.5 4 4 2.5 1.8 1.2 1.8 1.8 1.2 1.8 1.8 1.2 1.8 1.8 1.2 1.2 1.2

边长 
精度 

1/20000 

予计贯
通误差 
（mm） 

22.7 55.1 49.1 81.4 84.2 83.2 83.3 63.4 96.9 111.0 87.7 133.5 169.6 128.7 195.3 224.4 191.0 192.7 244.6

按 两

组 予

计 
（mm） 

16.1 39.0 34.7 57.5 59.5 58.8 58.9 44.9 68.5 78.5 62.0 94.4 120.0 91.0 138.1 158.7 135.1 136.2 173.0

允许贯
通误差 
（mm） 

40 60 80 120 160 200 

从说明表 5.1.4 可以看出：五等洞内导线 mβ=4.0″，
L
mι =1/20000，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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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隧道最大长度为 3.0km，四等洞内导线 mβ=2.5″，
L
mι =1/20000，适用

的隧道最大长度为 5.7km，三等洞内导线 mβ=1.8″，
L
mι =1/20000，适用的

隧道最大长度为 7.2km。 

对洞外控制测量，其网型布置不像洞内那样能沿线路走向布设，也不

能完全沿洞口连线作最有利布设，而是假定沿切线方向布设，这既适应了

洞外需要测量曲线资料的要求，也是适应地形条件而作的比较合理的假设。 

对于任何一座具体的隧道，应根据隧道控制测量长度和贯通精度的要

求，以及布设的导线环的实际情况，参照条文中表 5.1.4-1 进行测量设计。

如能满足贯通精度的要求，则应以设计的测角、量长精度指导生产，如果

不能满足贯通精度的要求，则应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提高测角量长的精度，

或改变导线环的布设，直至满足贯通精度的要求。这样经过改善的控制测

量网形和设计出的测角、量长精度，既能经济合理的指导生产，又能保证

隧道的正确贯通。 

2  表 5.1.4-2 的编制 

两开挖洞口间水准路线长度，按下式计算： 

2

2

Δ

Δ=
M
m

L h  

式中  MΔh-洞外或洞内高程控制测量所产生在隧道高程贯通面上的高

程中误差(mm)； 

MΔ-每千米水准测量高差中数的偶然中误差(mm) 

如果取洞外或洞内高程控制测量所产生在隧道贯通面上的高程中误差

为高程贯通精度的允许值时，则可以计算各等级水准测量适用的水准路线

长度。 

例如：洞外或洞内高程控制测量允许的贯通精度均为 25/ mm2 ，若按

四等水准测量 MΔ=±5mm 的要求施测时，适用的水准路线长度为： 

L=25
2/2×52=12.5(km) 

若按三等水准测量 MΔ=±3mm 的要求施测时，适用的水准路线长度为： 

L=25
2/2×32=34.7(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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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取 L=12km 和 L=34km。 

5.1.5  条说明如下： 

1  横向贯通限差的规定，仍采用一般铁路隧道实际贯通误差的统计结

果，经分析基本上符合误差分布规律。高速铁路隧道的测量和施工技术水

平都有了提高，但今后应随着实践资料的增多，不断修改完善。 

2  对于高程贯通限差的规定，同样采用一般铁路隧道实际贯通误差的

统计结果。 

5.1.6  条说明如下： 

1  洞外、洞内平面控制测量误差对贯通面上横向贯通误差影响值的分

配，仍采用了一般铁路隧道洞外、洞内的分配原则。 

2  洞外、洞内高程控制测量误差对贯通面上贯通误差影响值的分配，

原则上考虑洞外、洞内等影响。洞外高程路线一般较长，越是长大隧道与

洞内比较差异越大，而洞内高程路线一般较短，且又平坦，只是明亮度差。

对于具体的一座隧道，其洞外高程路线一般情况比洞内长，洞内高程控制

测量光线较暗，按等因素影响考虑是符合实际的。 

洞外、洞内高程中误差具体分配值采用 25/ 2 ，会使各等级高程控制

测量适用的洞外、洞内路线长度一样，不再区分同一等级的高程控制测量

在洞外适用长度不同于洞内适用长度。为了凑整，仍取洞外为 18mm，洞内

为 17mm。 

5.1.7  条说明如下： 

1  隧道洞外平面控制网沿隧道两洞口连线方向布设，其网长最短、工

作量最小，同时可以减少测角和量距误差所产生的横向贯通误差。 

2  隧道洞外高程控制测量应采用水准测量，或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

量。隧道洞外高程控测量路线多为山地。采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既方

便又省时，根据一些试验和实践能够达到四等水准测量的精度，国家规范

规定在山岳地区可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做四等高程测量。 

5.1.9  导线测量误差在贯通面上产生的横向中误差计算公式，系根据单导

线情况推导而来的，这对通常布设成导线环来讲是安全的。 

5.1.11  隧道每个开挖口测设不少于 3 个平面控制点和两个高程控制点，

是长期使用过程中检查这些点位是否发生变化的最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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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导线组成多边形闭合环才能产生测角、测边的闭合差。一个多边形

的闭合差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产生粗差后给检查工作带来不便，多个

多边形闭合导线环，会使其测角中误差、量长中误差更有广泛代表性。具

体的环数和每个环的边数，可视隧道长短和地形情况确定。 

5.3.2  导线边太短会增加导线点数，将使测角误差在隧道贯通面上产生的

横向中误差增大，采用长边不仅可使测角误差产生的横向中误差减少，而

且可以减小仪器、觇标对点误差对测角误差的影响，从而提高测角精度。

短边虽可以减小其投影长度而使其在隧道贯通面上产生较小的横向中误

差，但对基本沿洞口连线布设的导线，并采用光电测距仪测边时边长越长

精度越高的情况下，并不显著。所以，规定宜采用长边。 

导线最短边长不宜小于 300 米，是考虑按三等平面控制测量测角中误

差为 mβ=1.8″，由仪器、觇标对中误差的影不超过测角中误差的 1/3，则

S=298m，取 300m。如果 mβ更小，则应增加边长或多次对中减小对中误差；

反之 mβ大一些，地形又困难时，则可使边长短些。使用短边时，要注意相

邻边之比不宜小于 1∶3，见本暂行规定 3.2.2 条说明。 

5.3.5  水平角采用方向观测法观测已长期使用，因此不再考虑复测法。 

导线环水平角观测的方向数，一般都是 2～3 个，可不归零，没有归零

差的约束。为了减少仪器带动误差的影响，故规定按奇、偶测回分别观测

导线的左角和右角。 

5.3.6、5.3.7  引自《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99)。 

5.3.9  基本上是按《国家三角测量和精密导线测量规范》的要求控制的。 

5.3.11  三等及以上导线宜采用严密平差，但应注意边、角权的取值问题，

即导线边长中误差 mD与测角中误差 mβ要相互匹配，如果取值不合理则会降

低成果的可靠性。 

四等导线亦可采用近似平差，即通常做法，把角度闭合差先行平均分

配于各角，进行坐标计算，再把坐标闭合差按比例分配，反算坐标方位角。

这又一次改变了角度值，一般情况下角度改正值不应大于测角中误差的两

倍。 

5.4.1  隧道高程控制测量首先推荐采用水准测量。四等高程测量也可采用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主要考虑洞外高程控制测量多为山岳、丘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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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能够满足精度要求，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5.4.2  关于平均每千米单程测站数多于 25 站时往返测高差不符值限差的

规定。 

山区铁路水准测量每千米置镜数自然会增多，根据大量生产过程中统

计资料，大约每千米水准测量的置镜数为 25 个。 

若以每千米水准测量置镜数为 n=25，二～四等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

中误差分别仍为 M△=1.0mm，3.0mm，5.0mm，其相应测站观测的高差中误差

为 m 站，则有下列关系式： 

Δ= Mmn 站  

其二～四等相应的测站观测的高程中误差分别为 m 站=0.2mm，0.6mm，

1.0mm，其相应的往返测高差不符值的限差分别为 0.8mm，2.4mm，4.0mm。

即为条文中表 5.4.2 的规定。 

5.4.3～5.4.5  引自《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GB12897-91)、《国家

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12898-91)。 

5.4.6～5.4.8  引自《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99)。 

5.5.1  施工中线控制桩由导线控制点采用极坐标法测设是为了保证测量

误差不再累积，从而提高中线测设精度。 

中线控制桩点之间距离不得小于 200m，则可保证中线相对误差小于

1/10000，从而保证高速铁路线路的平顺性。(详见本暂行规定第三章) 

5.5.3  指导开挖延伸和衬砌施工的中线点，为方便使用应该加密，正倒镜

压点或延伸都应在施工中线控制桩间进行，以免偏差过大。 

5.5.10  高速铁路隧道多为双线单洞全断面开挖，且紧跟衬砌，为避免将

来实际贯通误差调整造成衬砌建筑大量返修，就应当予留适当长度的调线

地段，并适当加宽开挖断面。 

5.6.1  隧道贯通以后，通过贯通测量所得到的实际贯通误差，包括纵向、

横向和方位角贯通误差，以及高程贯通误差。这些资料都是很宝贵的，得

来不易，根据它可以研究论证贯通精度的理论问题，改善测量设计，探讨

测量方法和仪器使用等各种各样问题，也可以用作修订测量规范。因此，

每座隧道贯通后，均应按本条规定测定实际贯通误差，并妥善保留资料。 

5.6.2  本暂行规定第 5.5.10 条规定距贯通点 100m 时应适当加宽开挖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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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对贯通误差的调整准备好调线地段，本条规定调线地段的开挖和衬

砌，均应以调整后的中线和高程进行放样。这里明确强调是开挖和衬砌，

对于要求线路平顺性较高的高速铁路，理应进行平面、高程控制测量的平

差计算，并把贯通误差合理地分配于各个控制点位上，据以确定线路中线。 

5.6.3  对直线隧道(只要调线地段为直线，便可看作直线隧道)采用折线法

调线。调线地段取 200m，即贯通点两端各取 100m 处定出中线点，将两端中

线点相连构成折线中线；两顶点的折角分别为β1和β2，如说明图 5.6.3。 

 

说明图  5.6.3 

按允许横向贯通误差的限差，若加设 R=14000m 的大半径曲线，则其转

折角、曲线长、曲线外矢距的计算值见说明表 5.6.3。 

说 明 表   5.6.3 

隧道长度（km） ＜4 4～8 8～10 10～13 13～17 17～20 

横向贯通限差（mm） 100 150 200 300 400 500 

每端调线长度（m）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转折角 1′44″ 2′35″ 3′26″ 5′10″ 6′53″ 8′36″ 

圆曲线长度（m） 7.059 10.520 13.982 21.041 28.032 35.023 

曲线外矢距（mm） 0.4 1.0 1.7 4.0 7.0 11.0 

由表中计算结果归纳如下： 

1  在横向贯通误差规定的限差以内时，曲线的转折角、圆曲线长度，

都远远不能满足高速铁路设计暂行规定关于圆曲线最小偏角、圆曲线最小

长度的要求，不能设置曲线。 

2  因调线而产生的折角在 2′及其以内时，外矢距小于 1mm，顶点内

移量无法量出，可不内移，视为直线。 

3  当折角在 2′35″～8′36″之间的，只能按内移顶点考虑线路位

置。顶点内移量见条文中表 5.6.3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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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折角大于 8′36″时，即横向贯通误差的限差超过 500mm，是不

允许的。对于 10km 以上的长隧道也可预先考虑增加调线地段长度，以便万

一出现较大横向贯通误差时，不致折角过大。 

5.6.4  该条的规定仍遵循在调线地段进行中线调整，据以指导衬砌。这种

调整方法简便，但仍是折线调整方法。 

如果实际贯通误差落在中误差范围之内，而且数值比较小时，就应该

在整个洞内导线上用坐标平差来消除贯通误差。但方位角的贯通误差不宜

参予平差。 

5.6.5  调线地段全部在圆曲线上时，应根据实际贯通误差，由两端向贯通

面按长度比例调整中线位置。这种调线方法相当于在调线端点处将中线相

向扭转了一个角度，消除了横向贯通误差。 

5.6.6  调线地段在曲线起终点附近时，第一步调整圆曲线长度(缩短或延

长)，是为了使由曲线延伸出来的切线与另一端的直线相平行；第二步调整

曲线起点(或终点)位置，从而使由曲线延伸出来的切线与另一端的直线相

重合。 

调整线路后，应根据线路标准进行检测。 

5.6.7  本条规定了当实际高程贯通误差在规定的限差以内时，高程贯通误

差的调整方法，并只对未衬砌地段的高程点进行调整，以避免已建成结构

物受到影响。 

5.7.1  隧道竣工后，为了检查主要结构物及线路位置、状态是否符合设计

要求和变化情况，以及为将来运营中养护维修和设备安装等提供测量控制

桩点，必须进行竣工测量，提供竣工资料。 

本条规定了对中线复测的要求和线路中线控制基桩的要求。 

恢复中线时，一般不应依据洞口已知点采取直线延伸、曲线测设的方

法，这样做隧道越长中线偏差越大，甚至侵入限界。在导线贯通平差的基

础上，检查导线点可靠后，即可用其放设中线，这样做可避免中线测设再

次产生误差积累，保证中线成果具有较好的平顺性。 


